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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眾妨害秩序罪之解釋釋疑
* 

許恒達 * *  

摘 要 
立法院修正刑法第149條與第150條之聚眾妨害秩序罪，修正後在

實務上出現了用以處罰打群架案例的發展傾向，若干法院見解更採取

嚴格的限縮方法予以解釋適用，從而使這兩則罪名的處罰範圍極難判

定，構成要件也不易解釋。本文從保護法益立場，認為這兩則條文並

非保護公眾安全感，而是以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安全作為保護主軸，

立法上則可設計具體適性判斷指標，用以判定有無此項危險，並在此

基礎上，設法提出限縮解釋兩條文構成要件的具體建議，包括將本罪

之法益限定為社會客觀秩序，不法非難內涵則理解為三人以上之群眾

在公眾場所施強暴脅迫，從而可能帶來不特定受到攻擊的激化危險

性，期能為實務發展提供可行方向。 

關鍵詞： 聚合犯、妨害秩序、適性犯、安全感、集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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ᶵ婾℞⛐ỽ嗽ˣẍỽ䧖倗䴉㕡⺷炷⊭㊔ᶲ徘䣦佌忂妲庇橼炸倂普炻

℞Ὢ⛐怈䪗ㆾ䔞⟜䁢ᷳ炻⛯䁢㛔㡅ᷳ倂普埴䁢炻ᶼ⊭㊔冒≽冯塓≽

倂普ᷳね⼊炻Ṏᶵ婾㗗⏎Ὢḳ⇵䲬⭂ㆾ冐㗪崟シ侭⛯Ⱄᷳˤ⚈ᶲ攳

埴䁢⮵㕤䣦㚫㱣⬱冯䦑⸷炻⛯㖻忈ㆸ⌙⭛炻䇘ᾖ㬋℞㥳ㆸ天ẞ炻ẍ

䫎⮎暨˭炻ℑ㡅伒⎵䘬㗪ˣ䨢㡅ẞ塓ᾖ㬋䁢ˬ⛐℔ℙ⟜㇨ㆾ℔䛦⼿

↢ℍᷳ⟜㇨˭炻⁭德忶⟜㇨Ⱄ⿏旸⇞℞䘤䓇⛘溆炻ᶵℵ天㯪⮎岒ᶲ

㗗⏎䁢ᶨ凔⣏䛦⎗ℙ倆ℙ夳烊 

⍇㛔㱽㡅夷⭂ˬ倂䛦˭炻Ữ䨞䪇⣂⮹Ṣ㔠ㆾ㗗⏎天㊩临⡆≈ㇵ

䬿㗗ˬ倂䛦˭炻㬌枭⓷柴⼨⼨忈ㆸ䇕嬘炻⯙㬌䩳㱽侭㍉⍾㖶㔯夷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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妋㰢䘬㕡⺷炻᷎⛐䫔149㡅䘬䩳㱽䎮䓙㎕㖶烉ˬ䁢⃵倂普⣂⮹Ṣ⥳Ⱄ

ˮ倂䛦˯⛐怑䓐ᶲ㚱㇨䔹佑炻䇘⍫惴䳬䷼䉗伒旚⇞㡅ἳ䫔Ḵ㡅䫔ᶨ

枭⍲℞㕤ᶨ˕ℕ⸜⚃㚰⋩ḅ㖍ᾖ㬋ᷳ䩳㱽䎮䓙炻娵ᶱṢẍᶲ⛐℔ℙ

⟜㇨ㆾ℔䛦⼿↢ℍᷳ⟜㇨⮎㕥⻟㙜傭従炻⯙Ṣ㮹⬱⮏ᷳ⼙枧⍲⮵℔

ℙ䦑⸷⶚㚱栗叿⌙⭛炻㗗⮯倂普ᷳṢ㔠㖶⭂䁢ᶱṢẍᶲ炻ᶵ⍿旸㕤

枰晐㗪⎗ẍ⡆≈ᷳね⼊炻ẍ冣㖶䡢˭炻䩳㱽侭栗䃞娵䁢炻㛔伒ᾅ嬟

Ṣ㮹⬱⮏冯℔ℙ䦑⸷炻侫ㄖ䩳㱽㖶䡢⿏暨㯪炻䚜㍍旸⭂3Ṣẍᶲ⌛⎗

ㆸ伒ˤ㬌枭ᾖ㬋ṎᶨἝ怑䓐军䫔149㡅⍲䫔150㡅炻᷎ἧℑ㡅夷䭬⛯

Ⱄ䚠⎴ˤ 

军㕤䫔149㡅䘬℞Ṿ天ẞ炻䩳㱽侭晾䃞㰺㚱䈡⇍ᾖ㬋炻⌣ṵ⛐ᾖ

㱽䎮䓙㍸愺烉ˬ普㚫忲埴ὪṢ㮹ᷳ➢㛔㪲⇑炻⍿ㅚ㱽冯普㚫忲埴㱽

ᷳᾅ晄炻ㅱ冯㛔㡅Ὢ嗽优埴䁢Ṣ℟㚱䁢⻟㙜傭従ᷳシ⚾侴⌙⭛㱣⬱

侭㚱㇨⋨昼ˤ⚈㬌炻ᶨ凔普㚫忲埴ᷳˮ倂䛦˯Ṣ佌埴䁢炻㛔ᶵ℟㚱

㕥⻟㙜傭従ᷳシ⚾炻冒䃉㥳ㆸ㛔伒ねḳ炻ἝḰ㊯㖶˭ˤ䓙㕤䫔149㡅
怬㰺㚱䘤䓇⻟㙜ˣ傭従䫱㙜≃埴䁢炻䩳㱽侭⻟婧埴䁢Ṣᷣ奨ᶲ⽭枰

㚱㬌枭⼴埴䁢シ⚾炻ㇵ傥ㆸ䩳䉗伒炻啱ẍ堐㖶␴⸛ˣ朆㙜≃䘬ᶵ妋

㔋埴䁢炻᷎ᶵ⛐㛔伒嗽优ᷳ↿ˤ 

㭼庫℟㚱⮎⊁慵天⿏䘬䫔150㡅炻昌Ḯ⍫侫䫔149㡅ᾖ㬋炻㓡嬲

䉗伒ㆸ䩳嗽㇨⍲Ṣ㔠➢㛔柵⹎⢾炻䉗伒ㆸ䩳㡅ẞ䵕㊩ˬ炷⶚䴻炸㕥

⻟㙜傭従˭炻侴⍫冯埴䁢⎴㧋䵕㊩⍇Ἦ⋨⇍(ᶨ)⛐⟜≑⊊ˣ(Ḵ)ᶳㇳ

⮎㕥ˣ(ᶱ)椾媨䫱ᶱ䧖ン㧋烊ᶵ忶䩳㱽侭⛐㛔㫉ᾖ㱽㗪炻䈡⇍㍸↢ℑ

ᾳ慵溆ˤ 

䫔ᶨᾳ慵溆ᶵ㴱⍲㱽㡅ᾖ㬋炻⁭䈡⇍婒㖶㱽㡅䘬妋慳㕡⎹烉

ˬ⮎⊁夳妋㚱娵㛔㡅ᷳ⥐⭛䦑⸷伒炻枰㚱⥐⭛䦑⸷ᷳ㓭シ炻⥳冯娚

㡅ᷳ伒岒䚠䫎炻⤪℔䃞倂䛦㕥⻟㙜傭従炻℞䚖䘬Ὢ⛐⎎䉗Ṿ伒炻᷎



80!  Ȯ成σݲᏰȯ಑44෈Ȟ2022ԑ12Тȟ 

 

朆シ⚾⥐⭛䦑⸷炻昌ㅱㆸ䩳℞Ṿ䚠䔞伒⎵⢾炻ᶵ傥婾ẍ⥐⭛䦑⸷伒

炷㚨檀㱽昊ᶱ⋩ᶨ⸜ᶲ⫿䫔ᶨḼᶨᶱ嘇ˣḴ⋩ℓ⸜ᶲ⫿䫔ᶱ⚃Ḵℓ

嘇⇌ἳ⍫䄏炸ˤ䃞㛔伒慵⛐⬱⮏䦑⸷ᷳ䵕㊩炻劍℞倂䛦㕥⻟㙜傭従

ᷳ䚖䘬⛐䉗Ṿ伒炻⚢⼿ὅṾ伒嗽优炻劍埴䁢Ṣ⯙㛔伒ᷳ㥳ㆸ天ẞ埴

䁢㚱㇨娵嬀侴ṵ䁢㛔伒㥳ㆸ天ẞᷳ埴䁢炻冒ṵㅱ㥳ㆸ㛔伒炻Ḱẍ嗽

优˭炻䩳㱽侭栗䃞娵䁢炻倂䛦㕥⻟㙜傭従伒ᾅ嬟ˬ⬱⮏䦑⸷˭炻⎒

天德忶㥳ㆸ天ẞ徸枭⇌㕟炻娵⭂埴䁢Ṣ⶚䴻娚䔞㥳ㆸ天ẞ炻⯙⎗ẍ

ㆸ䩳㛔伒炻军㕤埴䁢Ṣ㗗⏎⎎婾Ṿ伒炻⇯㗗℞Ṿ伒⎵㗗⏎ㆸ䩳⍲

炷劍ㆸ䩳㗪炸⼴临䪞⎰⓷柴炻Ữ忁ᶵ旣⌣倂䛦㕥⻟㙜傭従伒䘬ㆸ

䩳ˤ⽆䩳㱽侭㖶䡢䘬ン⹎炻⎗娵䁢䩳㱽侭㛇⼭㒜⣏怑䓐㛔伒炻啱ẍ

㚱㓰䭉⇞䣦㚫⬱⮏䘬ᾅ嬟暨㯪ˤ 

䫔Ḵᾳ慵溆⇯冯⎴㡅㕘⡆䫔2枭㚱斄炻䩳㱽侭⛐㱽㡅ᷕ䲵ℍ≈慵

天ẞ烉ˬᶨˣシ⚾ὃ埴ἧᷳ䓐侴㓄ⷞ⃯☐ㆾ℞Ṿ⌙晒䈑⑩䉗ᷳˤ

Ḵˣ⚈侴农䓇℔䛦ㆾṌ忂⼨Ἦᷳ⌙晒˭炻⽆侴≈慵㛔伒㱽⭂↹炻⯙

㬌䩳㱽䎮䓙㊯↢烉ˬ⍫侫ㆹ⚳⮎⊁ⷠ夳ᷳ佌倂櫍㭮⌙晒埴䁢ン㧋炻

ㄖ⍲埴䁢Ṣシ⚾ὃ埴ἧᷳ䓐侴㓄ⷞ⃯☐ㆾ侭㖻䅫⿏ˣ僸国⿏㵚橼炻

㈹ㆾ㕤干廃⼨Ἦᷳ忻嶗ᶲ徥徸炻⮵⼨Ἦ℔䛦㇨忈ㆸᷳ䓇␥幓橼‍⹟

䫱⌙晒⣏⡆炻䟜⢆℔ℙ䦑⸷ᷳ⌙晒䦳⹎⋯檀炻侴㚱≈慵嗽优ᷳ⽭

天炻䇘⡆妪䫔Ḵ枭ˤ军㕘⡆䫔Ḵ枭䫔Ḵ㫦ᷳ≈慵嗽优炻枰ẍ埴䁢Ṣ

㕤℔ℙ⟜㇨ㆾ℔䛦⼿↢ℍᷳ⟜㇨倂普ᶱṢẍᶲ炻侴㕥⻟㙜傭従䁢⇵

㍸炻忚侴农䓇℔䛦ㆾṌ忂⼨Ἦᷳ⌙晒⥳嵛娚䔞炻Ṏ⌛农䓇℔䛦ㆾṌ

忂⼨Ἦᷳ⌙晒Ⱄ㛔㫦ᷳ䳸㝄烊㬌冯㛔㱽䫔ᶨ䘦ℓ⋩Ḽ㡅ˮ㎵⢆ㆾ⡭

⠆映嶗ˣ㯜嶗ˣ㧳㦹ㆾ℞Ṿ℔䛦⼨Ἦᷳ姕⁁ㆾẍṾ㱽农䓇⼨Ἦᷳ⌙

晒˯ᷳ夷⭂炻Ὢ埴䁢Ṣẍ㎵⢆ˣ⡭⠆ˣㆾẍṾ㱽农䓇⼨Ἦ⌙晒䫱埴

䁢炻⛐㥳ㆸ天ẞᶲ炻㚱㇨ᶵ⎴炻旬㬌㔀㖶˭ˤ⽆忁㭝䔍攟䩳㱽䎮䓙

⎗ẍ嬨↢炻䩳㱽侭娵䁢䔞埴䁢ṢὝ⭛⬱⮏䦑⸷㗪炻劍旬ⷞˬ↢㕤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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ἧᷳ䓐侴㓄ⷞ⌙晒䈑⑩˭䘬ね䉨炻ㆾ㗗ˬ⼙枧Ṍ忂⼨Ἦ˭⼴㝄炻忁

ṃ天䳈悥㚫⡆≈℔䛦䓇␥ˣ幓橼⌙晒⿏炻⽭枰≈慵嗽优ˤ 

Πȃᄂ୛౪ݷ 

ᶲ徘㱽㡅ᾖ㬋忂忶ᷳ⼴炻⮎⊁夳妋ḇ㚱媠⣂⚆ㅱ炻ẍᶳ⯙䯉天

㔜䎮⮎⊁⮵䚠斄㱽㡅妋慳䚳㱽ˤ 

(Ι)߳៖ݲઉ與এਰ判ᘞሯؑ 

ᾖ㱽⼴⮎⊁夳妋⛯㍉䲵ᾖ㱽䎮䓙䘬➢㛔㱽䙲䚳㱽炻倂䛦㕥⻟㙜

傭従伒ᾅ嬟℔ℙ䦑⸷冯䣦㚫⬱⮏炻⓷柴慵溆⛐㕤⾶湤⇌㕟ˬ䣦㚫⬱

⮏䦑⸷˭⍿⇘⸚㒦炻⽆侴㺧嵛㛔伒㇨天㯪䘬㱽䙲㎵⭛烎 

⯙ᶲ徘䔹佑炻䳽⣏⣂㔠㱽昊夳妋悥㍉⍾㭼庫䯉╖䘬婾徘炻䚜㍍

⽆䛦Ṣ㭮㑲塓⭛Ṣ炻忈ㆸ℔䛦⽫䎮⿸ヴ炻⌛偗娵䣦㚫⬱⮏⍿⇘⸚

㒦ˤἳ⤪㚱㱽昊夳妋娵䁢烉ˬ塓⏲䓚䫱Ṣ倂普⼴炻⌛⛐冒㱣嶗䎦⟜

㒼ᶳḁˣ᷁炻᷎㊩↨㡘ˣ㡵㡺㓣㑲ḁˣ᷁ᷳ埴䁢炻忈ㆸ℔䛦ㆾṾṢ

ᷳ⌙⭛ˣ⿸ㆤᶵ⬱炻㤕⶚⥐⭛℔ℙ䦑⸷⍲℔䛦⬱⮏˭6炻⯙娵⭂㥳ㆸ

㱽䙲㎵⭛ˤ 

憅⮵㱽䙲㎵⭛䘬ㆸ䩳䔹佑炻ḇ㚱⇌㰢婒⼿庫䁢℟橼ˤ⛐ᶨ⇯㕤

℔䛦⎗夳嗽㇨炻㔠埴䁢Ṣ普橼㭮㑲塓⭛Ṣ䘬㟰ἳᷕ炻㱽昊娵䁢烉

ˬ塓⏲⍲ℙ䉗5Ṣ倂普⼴⛐冢⋿ⶪ⋿⋨橼做嶗43⶟䫱⛘炻➢㕤ᶳㇳ⮎

㕥⻟㙜ᷳ䉗シ炻侴䁢㛔ẞ徥徸櫍㭮ˣ⮯䓚㉱ᶲ干ᷳ埴䁢炻䩳㱽婾ᶲ

⌛㍐娵㷈䫱㇨䁢忈ㆸ℔䛦ㆾṾṢᷳ⌙⭛ˣ⿸ㆤᶵ⬱炻㤕⶚⥐⭛䣦㚫

⬱⮏䦑⸷炻侴娚䔞㛔伒伒⎵炻军⮎晃ᶲ㗗⏎㝄㚱忈ㆸ䣦㚫⬱⮏䦑⸷

ᷳ⌙⭛炻⛐㇨ᶵ⓷ˤ㱩䧥ᷳ㛔ẞ㟰䘤⛘溆ὪⰔ℔ℙ⟜㇨ᷳ⶟⺬炻ỵ

                                                      
6  ᇃ中ଽ分଱110ԑ࡙ΰວԅ಑1252ဴӗٱ判ؚ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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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ⶪ⋨炻旬役⣂㚱ỷ⬭炻ᶨ凔Ṣ⛯㤝㖻夳倆ᶲ攳櫍㭮炻㬌䁢塓⏲㇨

䞍〱ᷳね䉨炻侴堉ᷳⷠね炻ᶨ凔Ṣ⮵㕤⛐℔攳⟜㇨夳⇘6⎵ㆸ⸜䓟⫸

ℙ⎴㭮ㇻ塓⭛Ṣ1Ṣ农柕䟜埨㳩炻᷎⮯ᷳ㉱ᶲ干炻䔞㚫デ⇘⿸ㆤˣᶵ

⬱ [ɃɃ ]⮎晃ᶲ㛔ẞ䔞ᶳ⌛㚱㮹䛦⟙㟰炷夳”⌟䫔5枩䦣復㚠㇨

庱炸炻⎎⣂ỵ㮹䛦㚱䚖㑲䓚˕˕怕徥徸ˣ櫍㭮ˣ㉱ᶲ干䫱ね炻⮎晃

ᶲṎ䔞⶚⌙⍲䣦㚫⬱⮏䦑⸷䃉䔹炻⌛㚜夳䡢⶚⥐⭛䣦㚫⬱⮏䦑⸷䓂

㖶˭7炻㱽昊⮵㕤䣦㚫⬱⮏䘬䎮妋炻栗䃞⻟婧ㅱ娚奨⮇⍿⻟㙜塓⭛Ṣ

ẍ⢾䘬␐怲Ṣ⢓炻夾℞㗗⏎⚈䁢塓⭛Ṣ⍿䛦Ṣ㭮㑲炻侴ἧ␐怲Ṣ⢓

䘬⽫䎮䓊䓇樂☯デ炻劍⎗娵䁢ᶨ凔Ṣ䚳⇘⛯㚫デ⇘⿸ㆤᶼᶵ⬱炻⌛

⎗娵⭂㥳ㆸ㛔伒䘬㱽䙲Ὕ⭛ˤ 

䚠⮵㕤㬌炻⮎⊁ḇ㚱⏎娵⮎岒Ὕ⭛㱽䙲䘬ᾳ㟰夳妋ˤἳ⤪㚱㟰

ἳ㗗㔠Ṣ䚠䲬心⣄ⶪ炻℞ᷕᶨṢ冯塓⭛Ṣ偑儨䚠Ḻ䡘㑆炻⚈㬌䘤䓇

⎋奺炻℞ᷕ㚱ḴˣᶱṢ㭮ㇻ塓⭛Ṣ炻℞攻⣏䲬⎒䴻㬟5↮揀炻侴㓣㑲

⮵尉旸⭂㕤䈡⭂塓⭛Ṣ炻㱽昊⌛➢㬌䎮䓙炻⏎娵㛔㟰㚱⮎岒䟜⢆Ḯ

䣦㚫⬱⮏䦑⸷炻㱽昊㊯↢烉ˬ塓⏲䓚⮵塓⭛Ṣ⮎㕥⻟㙜忶䦳⇵⼴㬟

㗪䲬5↮揀炻㗪攻⯂Ⱄ䞕㙓炻ᶼ䎦⟜⁭㚱塓⭛Ṣ冯塓⏲ḁ⍿ 炻᷎䃉

㲊⍲ṾṢ炻⽑䃉嫱㒂嫱㖶⛐⟜℞Ṿ℔䛦ˣ㓌屑Ṣ⒉㚱夳䉨樂⿸崘性

ᷳね⼊炻塓⏲䓚冯塓⭛Ṣᷳ䳃䇕Ṏ㕤嶗Ṣ⚵奨ᷳ晃⌛䳸㜇炻⎗夳塓

⏲䓚⛐娚嗽⮎㕥⻟㙜炻⭊奨ᶲ᷎㛒忼⌙⭛䣦㚫⬱⮏䦑⸷ᷳ䦳⹎ˤ㗗

塓⏲䓚⇵㎕㇨䁢炻⯂暋娵冯↹㱽䫔150㡅䫔1枭⼴㭝倂䛦⮎㕥⻟㙜伒

ᷳ㥳ㆸ天ẞ䚠䫎炻冒䃉⽆ẍ娚伒䚠丑˭8炻⽆⇌㰢シ夳⎗ẍ娵䁢炻䔞

⻟㙜埴䁢䘬⌙⭛䦳⹎庫Ỷ炻㱽昊⯙⁦⎹娵⭂⮎岒ᶲ㛒㎵⭛䣦㚫⬱

⮏炻⽆侴⏎娵㛔伒ㆸ䩳ˤ 

                                                      
7  ᇃࠒଽ分଱110ԑ࡙ΰວԅ಑955ဴӗٱ判ؚȄ 
8  ᇃ中ଽ分଱110ԑ࡙ΰວԅ಑762ဴӗٱ判ؚ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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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㕤㚨檀㱽昊ḇ⛐役㛇堐䣢℞夳妋烉ˬ㛔伒㖊Ὢ慵⛐℔ℙ⬱⮏

䦑⸷ᷳ䵕㊩炻㓭劍℞⮎㕥⻟㙜傭従ᷳ⮵尉炻Ὢ⮵佌䛦ㆾᶵ䈡⭂Ṣ䁢

ᷳ炻侴⶚忈ㆸ℔䛦ㆾṾṢᷳ⌙⭛ˣ⿸ㆤᶵ⬱农⥐⭛䣦㚫䦑⸷ᷳ⬱

⭂炻冒Ⱄ娚䔞ˤょ⤪⁭⮵㕤䈡⭂Ṣㆾ䈑䁢ᷳ炻➢㕤㛔伒㇨叿慵侭Ὢ

⛐℔ℙ䦑⸷ˣ℔䛦⬱ℐ㱽䙲ᷳᾅ嬟炻冒ㅱẍ⎰℞䩳㱽䚖䘬侴䁢妋

慳炻⽭℞ㄹ啱佌䛦⼊ㆸ䘬㙜≃⦩傭ね䵺ㆾ㯃⚵㇨䆇忈ᷳ㓣㑲䉨ン炻

⶚㚱⎗傥⚈塓䄥崟ᷳ普橼ね䵺⣙㍏⍲㇨䓇ᷳ≈Ḁ㓰㝄炻侴㲊⍲咻⺞

军␐怲ᶵ䈡⭂ˣ⣂㔠ˣ晐㨇ᷳṢㆾ䈑炻ẍ农㬌⢾㹊ἄ䓐䓊䓇⌙⭛㕤

℔䛦⬱⮏ˣ䣦㚫⬱ℐ炻侴ἧ℔䛦ㆾᶵ䈡⭂ᷳṾṢ䓊䓇⌙⭛ˣ⿸ㆤᶵ

⬱ᷳデ⍿炻⥳ㅱ娵䫎⎰㛔伒㇨夷䭬ᷳ䩳㱽シ㖐ˤ⤪㛒㚱ᶲ徘⚈⢾㹊

ἄ䓐忈ㆸ⛐娚⟜⎰ᷳ℔䛦ㆾṾṢ炻䓊䓇⌙⭛ˣ⿸ㆤᶵ⬱炻侴㚱怕㲊

⍲ᷳ⎗傥侭炻⌛ᶵ娚䔞㛔伒ᷳ㥳ㆸ天ẞ˭9炻ὅ℞㇨夳炻ᾅ嬟㱽䙲⎴

㧋旸⭂⛐℔䛦⬱ℐ炻侴忁䧖℔䛦⬱ℐ䘬㟠⽫ℏ⭡炻㬋㗗⣂㔠䣦㚫ㆸ

⒉⿸ㆤᶵ⬱䘬普橼ᷣ奨デ⍿炻军㕤⤪ỽ⇌㕟℔䛦䘬ᷣ奨デ⍿䘤䓇㎵

⭛炻ᷣ天⍾㰢㔠埴䁢Ṣ㇨⮎㕥䘬⻟㙜傭従埴䁢㗗⏎嵛⎗䄥崟普橼ね

䵺⣙㍏炻忚侴咻⺞军␐怲⣂㔠Ṣ10ˤ 

(Π)聚眾Ϛ解ඹ罪 

晾䃞䩳㱽侭ᾖ㬋↹㱽䫔149㡅炻⮎⊁᷎䃉⣒⣂傥㥳ㆸ倂䛦ᶵ妋㔋

伒䘬㟰ἳ炻⯙䫮侭⎗吸普⇘屯㕁炻ᶨ⮑㱽昊㚦㚱倚婳䯉㖻嗽↹㟰

ἳˤ娚㟰⎴㧋㴱⍲䥩Ṣ攻⎋奺䲦䳃炻⚃ỵ塓⏲⇵⼨KTVⓙ㫴炻䳸㜇

⼴冯⎴㧋ⓙ㫴䘬塓⭛Ṣ䘤䓇⎋奺炻⚃ỵ塓⏲ᷫ↢㕤シ⚾䁢⻟㙜傭従

ᷳ⥐⭛䦑⸷ᷳ䉗シ倗䴉炻ἄ⊊㫚堅⎹⶚㫚暊攳䎦⟜䘬塓⭛Ṣ炻⚃ỵ

                                                      
9  ശଽݲ଱110ԑ࡙Ѯΰԅ಑6191ဴӗٱ判ؚȄ 
10  ശଽݲ଱Ԫ໶َ解，ᔖ為ҏМܻं討ོีߒ之ࡣȃ෈ѐғԒѐ՗之ࠉ，參Ճҏ

Мߑገܚᕕڥ的ᐌӫཎَ，൷Ԫᘈ討፣၏َήМ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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塓⏲ᶵ㕟⎓♪炻䴻嬎㕡⇞㬊䃉㓰⼴炻嬎⮇↮⇍㕤⎴㖍5㗪22↮24䥺ˣ

⎴㖍5㗪22↮28䥺ˣ⎴㖍5㗪22↮50䥺⍲⎴㖍5㗪23↮03䥺䁢4㫉妋㔋

␥Ẍ␥℞䫱妋㔋炻ょ℞䫱ṵᶵ妋㔋侴ṵ堅ᶲ⇵㹳ḳ炻▋䴻嬎⛐䎦⟜

䔞⟜ẍ䎦埴䉗忖㋽侴䦣復㱽彎炻㩊⮇⭀᷎ẍ⚃ỵ塓⏲⛯䁢䫔149㡅倂

䛦ᶵ妋㔋伒䘬ˬ椾媨˭幓↮崟姜炻᷎倚婳䯉㖻嗽↹11ˤ 

⛘㕡㱽昊㍍⍿㩊⮇⭀婾溆炻⛐䯉㖻嗽↹⇌㰢ᷕ㊯↢⚃ỵ塓⏲

ˬ℔䃞倂䛦炻シ⚾⻟㙜傭従炻⶚⍿娚䭉℔⊁⒉妋㔋␥Ẍᶱ㫉ẍᶲ侴

ᶵ妋㔋炻⮵䣦㚫䦑⸷忈ㆸᶨ⭂䦳⹎ᷳ⌙⭛炻埴䁢ㅱḰ朆暋˭炻᷎䚜

㍍ὅ㩊⮇⭀崟姜䘬椾媨✳倂䛦ᶵ妋㔋伒⇌⭂塓⏲↹屔12ˤ 

(έ)聚໱ਢฒ஼ኸ૏फ़қཎ૖֏成罪ȉ 

㍍ᶳἮ妶婾㚨℟⮎⊁シ佑䘬倂䛦㕥⻟㙜傭従伒炻㛔伒㚨℟䇕嬘

⿏䘬䔹佑炻⛐㕤㗗⏎天㯪㔠埴䁢Ṣ倂普㗪炻ᷣ奨ᶲ⶚䴻℟⁁⻟㙜傭

従シ⚾烎♜㟤Ἦ婒炻㱽㡅㔯⫿⎒天㯪㔠埴䁢Ṣ⛐䈡⭂⟜㇨倂普炻᷎

䘤䓇⻟㙜傭従埴䁢炻埴䁢Ṣ⎒天㚱⛐⟜≑⊊䘬埴䁢⯙⎗ㆸ䩳㛔伒炻

╖䚳㱽㡅㔯佑炻䩳㱽侭᷎㛒天㯪倂普㗪㔠Ṣᷳ攻⯙㚱⻟㙜傭従䘬ℙ

⎴シ⚾炻⌛ἧᶨ攳⥳倂普朆↢㕤⻟㙜傭従シ⚾炻ḳ⼴ㇵ↢䎦㬌枭シ

⚾炻Ụ᷶ṵ⎗ㆸ䩳㛔伒ˤ 

䃞侴⽆㛔伒ᾖ㱽ᷳ⼴炻⮎⊁夳妋⍵侴㍉⍾♜㟤旸䷖㛔伒ㆸ䩳䘬

䩳⟜炻ἳ⤪⮎⊁㚱㟰ἳ㗗烉㔠埴䁢Ṣ䚠䲬⎫⭝⣄炻℞ᷕᶨṢ„䃞䚳

夳℞⁝⊁Ṣ炻忪⣍⎴℞⍳Ṣ㙜≃妶⁝炻᷎⮎埴⻟㙜埴䁢炻㱽昊➢㕤

⣂㔠Ṣ倂普㗪᷎䃉䉗シ侴㊯↢烉ˬ↹㱽䫔150㡅䫔1枭ᷳ伒炻ㅱẍ3Ṣ
ẍᶲᷳ埴䁢Ṣ炻䁢㕥⻟㙜傭従侴倂普炻忚侴⛐⟜⮎埴⻟㙜傭従䁢℞

                                                      
11  參Ճᇃᢊᇃ中ӴПᔮᄆဍ109ԑ࡙୎ԅ಑7885ဴᖐ፜ᙏܾ判ؚ೎ӗਪȄ 
12  參َᇃᢊᇃ中ӴПݲ଱109ԑ࡙中ᙏԅ಑2189ဴӗٱ判ؚ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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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ẞˤ⤪埴䁢Ṣ㛔朆䁢㕥⻟㙜傭従ᷳ䚖䘬侴倂普炻埴䁢Ṣ倂普㗪㛔

䃉⮯⮎㕥⻟㙜傭従埴䁢ᷳ娵嬀炻⁭⚈„䃞ˣ䨩䘤⍇⚈炻侴⺽䘤3Ṣẍ

ᶲ⎴㗪⛐⟜㕥⻟㙜傭従埴䁢炻⌛冯↹㱽䫔150㡅䫔1枭ᷳ伒ᷳ㥳ㆸ天

ẞᶵ䫎˭炻䓙㕤㔠埴䁢Ṣˬ倂䛦˭ᷳ⥳⎒㗗䲼䱡倂梸炻㱽昊⚈㬌娵

⭂ᶵㆸ䩳㛔伒13ˤ 

⎎ᶨᾳ堐忼⼿㚜㶭㤂䘬⮎⊁㟰ἳ炻⇯㗗㔠埴䁢Ṣ䚠䲬ⓙ㫴炻⛐

ⓙ㫴忶䦳ᷕ冯䴻忶⊭⹪ᷳṢ䘤䓇⎋奺炻忚侴䘤䓇㭮ㇻ埴䁢ˤ㱽昊㖶

䡢娵䁢烉ˬ㛔伒ᷳㆸ䩳ẍ⛐䁢㥳ㆸ天ẞ埴䁢ᷳ㗪炻℟㚱⮵㕤㥳ㆸ天

ẞᷳ娵嬀䁢⽭天ˤᶼ↹㱽䫔150㡅䫔1枭ᷳ伒炻Ὢ⯙⛐℔ℙ⟜㇨ㆾ℔

䛦⼿↢ℍᷳ⟜㇨倂普3Ṣẍᶲ炻㕥⻟㙜傭従ᷳṢ炻↮⇍ὅ⛐⟜≑⊊ˣ

ㆾ椾媨⍲ᶳㇳ⮎㕥ᷳṢ炻⭂㚱嗽优夷⭂[ɃɃ]↹㱽䫔150㡅䫔1枭ᷳ

伒炻ㅱẍ3Ṣẍᶲᷳ埴䁢Ṣ炻䁢㕥⻟㙜傭従侴倂普炻忚侴⛐⟜⮎埴⻟

㙜傭従䁢℞天ẞˤ⤪埴䁢Ṣ㛔朆䁢㕥⻟㙜傭従ᷳ䚖䘬侴倂普炻埴䁢

Ṣ倂普㗪㛔䃉⮯⮎㕥⻟㙜傭従埴䁢ᷳ娵嬀炻⁭⚈„䃞ˣ䨩䘤⍇⚈炻

侴⺽䘤3Ṣẍᶲ⎴㗪⛐⟜㕥⻟㙜傭従埴䁢炻⌛冯↹㱽䫔150㡅䫔1枭ᷳ

伒ᷳ㥳ㆸ天ẞᶵ䫎˭炻ὅ㱽昊㇨夳炻↹㱽䫔150㡅䘬㥳ㆸ天ẞ埴䁢⎗

↮䁢ˬ倂普為≑⊊˭ˣˬ倂普為ᶳㇳ⮎㕥˭ㆾˬ倂普為椾媨˭䫱ᶱ

栆炻䓙㕤埴䁢Ṣ⽭枰⛐⮎埴㥳ㆸ天ẞ埴䁢䔞ᶳ炻⯙⶚䓊䓇㇨㚱枸妰

⮎㕥䉗埴䘬ᷣ奨天ẞ炻倂普㖊䃞塓䎮妋䁢㥳ㆸ天ẞ埴䁢炻῀劍⛐倂

普ᷳ⥳㫈仢⮎埴⻟㙜傭従䉗シ炻埴䁢Ṣḇ⯙ᶵ傥ㆸ䩳䉗伒炻㱽昊⚈

侴ἄㆸẍᶳ䳸婾烉朆↢㕤㕥㙜䚖䘬倂普炻▋⼴⚈„䘤⿏⍇⇯侴↢䎦

⻟㙜ˣ傭従埴䁢㗪炻埴䁢Ṣ⌛㕤倂普㥳ㆸ天ẞ埴䁢䔞ᶳ炻㫈仢ᷣ奨

䉗シ炻㓭ᶵㆸ䩳䉗伒14ˤ 

                                                      
13  оΰਰٱٽᄂЅَ解，֯參Ճᇃᢊଽ้ݲ଱110ԑ࡙ΰܾԅ಑393ဴӗٱ判ؚȄ 
14  оΰਰٱٽᄂЅَ解，֯參Ճᇃᢊଽ้ݲ଱110ԑ࡙原ΰວԅ಑78ဴӗٱ判ؚ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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㚜㶭㤂䘬䚳㱽炻Ṏ夳㕤Ḵ⮑㱽昊夳妋烉ˬ↹㱽䫔150㡅⛐℔ℙ⟜

㇨ㆾ℔䛦⼿↢ℍᷳ⟜㇨倂普3Ṣẍᶲ㕥⻟㙜炷傭従炸伒ᷳㆸ䩳炻ẍ埴

䁢Ṣ䁢㥳ㆸ天ẞ埴䁢ᷳ㗪炻℟㚱⮵㕤㥳ㆸ天ẞᷳ娵嬀䁢⽭天炻⇯昌

埴䁢Ṣ枰㚱⛐℔ℙ⟜㇨ㆾ℔䛦⼿↢ℍᷳ⟜㇨倂普3Ṣẍᶲ㕥⻟㙜傭従

ᷳ埴䁢⢾炻㕤倂普㗪⌛枰⮵⮯⮎㕥⻟㙜傭従㚱㇨娵嬀炻㕡嵛㥳ㆸ㛔

伒[ɃɃ]㸾㬌炻↹㱽䫔150㡅䫔1枭⼴㭝ᷳ怑䓐炻冒ᶵ⭄忶⮔炻侴ㅱẍ

⛐℔ℙ⟜㇨ㆾ℔䛦⼿↢ℍᷳ⟜㇨倂普3Ṣẍᶲ⮎㕥⻟㙜ˣ傭従埴䁢炻

⭊奨ᶲ䡢⶚忈ㆸ䣦㚫⬱⮏䦑⸷ᷳ⌙⭛炻ᶼ埴䁢Ṣᷣ奨ᶲ⮵㬌㚱㇨娵

嬀䁢℞天ẞ˭15ˤ㛔㟰㱽昊⃰㒜⣏妋慳⭊奨㥳ㆸ天ẞ埴䁢炻ἧ℞⊭㊔

倂普埴䁢炻䃞⼴天㯪倂普埴䁢ḇ天㚱㔜橼䉗伒㓭シ炻㚨⼴⯙ẍ埴䁢

Ṣ㕤倂普㗪㫈仢䉗シ侴⏎娵䉗伒ㆸ䩳ˤ 

䚠⍵㕤㬌炻῀劍ᾳ㟰㔠埴䁢Ṣ倂普ᷳ⥳炻⯙㗗䁢Ḯ⮎埴⻟㙜傭

従埴䁢炻㱽昊ḇ偗娵ㆸ䩳㛔伒炻ἳ⤪㚱⮎⊁⇌㰢娵䁢烉ˬ塓⏲ㆲ➢

㕤椾媨ᷳ⛘ỵ炻䲦普塓⏲⭭䫱Ṣ炻᷎倗专䓚ˣḁ⇵Ἦ倗⣏ 干⟜炻

冯䓚ˣḁℙ⎴嘇Ẍ䛦Ṣ楽干⇵⼨剿㞿ⶪ⋨㓣㑲᷁Ṣ楔炻᷎䌯干昲⇵

⼨冒㱣嶗䎦⟜⮯⶛ˣᶩ㒼ᶳ⼴炻㍐䓙⎴⣍ᶳ干㓣㑲⶛ˣᶩ炻⽑㊩檀

䇦⣓䎫㡵ᶳ干奨䚳⎴⣍㓣㑲ᷳ䉨ン炻⎗娵℞䫱㕤倂普忶䦳ᷕ炻ᷣ奨

ᶲ⶚㚱シ⚾ὃ埴ἧᷳ䓐侴㓄ⷞ⃯☐⛐℔䛦⼿↢ℍᷳ⟜㇨倂普ᶱṢẍ

ᶲ⮵ṾṢ㕥ẍ⻟㙜ᷳ娵嬀ㆾ㓭シ炻ᶼ⭊奨ᶲ᷎㚱ᶳㇳ⮎㕥⻟㙜ㆾ⛐

⟜≑⊊ᷳ埴䁢炻℞䫱ᶲ攳倂䛦櫍㭮埴䁢Ṏ⶚忈ㆸ䔞⛘℔䛦ㆾṾṢᷳ

⌙⭛ˣ⿸ㆤᶵ⬱䃉姃˭炻㱽昊⌛䥱㊩ˬ冒倂普㗪⶚㚱⻟㙜傭従䉗

シ˭䘬➢㛔⇌㸾炻⽆侴娵⭂ㆸ䩳㛔伒ˤ 

憅⮵ẍᶲ䇕嬘炻㚨檀㱽昊役㛇⇯⶚㍸↢℞䚳㱽炻㚨檀㱽昊娵

䁢烉ˬ倂䛦槟Ḫᷳℙ⎴シ⿅炻ᶵẍ崟㕤倂普埴䁢ᷳ⇅䁢⽭天ˤ劍⇅

                                                      
 判ؚȄٱጸଽ分଱110ԑ࡙原ΰວԅ಑26ဴӗ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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Ὢ䁢⎎䉗Ṿ伒炻ㆾ⇍㚱䚖䘬侴䃉㬌シ㫚ᷳ⎰㱽␴⸛倂普ᷳ佌䛦炻㕤

倂䛦忶䦳ᷕ炻⚈怕溻≽ㆾ⼤㬌冒䃞⼊ㆸ㽨㖪ね䵺炻⶚嵐㕤⮵⢾䓴⬀

㚱⻟㙜傭従⊾炻ㆾ⶚⮵㫚㕥⻟㙜傭従ᷳね䉨㚱㇨娵嬀ㆾ枸夳炻⽑㛒

㚱僓暊娚佌䛦炻䋞➢㕤普⛀シ嬀侴两临⍫冯侭炻Ṏ⛯娵℟⁁娚ᷣ奨

天ẞˤᶼ℞䫱槟Ḫℙ⎴シ⿅ᷳ⼊ㆸ炻ᶵ婾ẍ㖶䣢忂媨ㆾ䚠Ḻ攻満䣢

ᷳ⎰农炻Ṏᶵ婾㗗⏎Ὢḳ⇵沑普䲬⭂炻ㆾ⚈„䘤ḳẞ冐㗪崟シ炻℞

⼴ṿ⊊娚佌䛦䳸⎰ᷳℙ⎴≃炻⇑䓐娚⶚倂普ㆾ㊩临倂普ᷳ佌䛦✳

ン炻⛯⎗娵㚱倂䛦槟Ḫᷳ䉗シ⬀⛐˭16炻ὅ℞㇨夳炻⓷柴㟠⽫⛐㕤埴

䁢Ṣ攻䘬ᷣ奨㔜橼䉗シ炻ᶵ婾埴䁢Ṣ冒⥳倂普㗪㚱䃉䉗シ炻⎒天▋

⼴嵛⎗娵⭂ˬ槟Ḫℙ⎴シ⿅˭炻⯙⎗ẍㆸ䩳㛔伒ˤ 

ῤ⼿㲐シ䘬㗗炻⎎㚱⛘㕡㱽昊⽆旸䷖㉥尉⌙晒䉗䘬奺⹎炻㍸↢

㤝℟┇䘤⿏䘬㱽⼳妋慳烉ˬ╖䲼ὅ䄏㕘㱽ᷳ㔯佑炻ảỽ䫎⎰ˮ⛐℔

ℙ⟜㇨ㆾ℔䛦⼿↢ℍᷳ⟜㇨倂普ᶱṢẍᶲ㕥⻟㙜傭従ㆾ≑⊊˯ᷳ埴

䁢Ṣ⛯嵛ẍㆸ䩳㛔伒炻⇯㬌䫱埴䁢Ṣ䨞ㅱ⤪ỽ冯ᶨ凔ˮℙ⎴⿸

☯˯ˣˮℙ⎴ ⭛˯ᷳ埴䁢Ṣ≈ẍ⋨⇍炻⇯䓇䔹ㄖ炻㚜㚱⬠侭㈡姽

㬌㫉ᾖ㱽ᷫὪ⮯ᶵ优䘬ˮℙ⎴㭨㎵㛒忪˯ˣˮℙ⎴ ⭛㛒忪˯䫱埴

䁢炻䞃䚦⛘德忶㛔伒䥹ẍ庫㖊忪伒㚜慵ᷳ↹优炻㗗㛔昊娵䁢炻⎰䎮

怑䓐㛔伒ᷳ斄挝ㅱ⽆娚伒ᷳ⌙晒䉗⿏岒Ἦ奨⮇ˤṎ⌛炻↹㱽㇨媪⌙

晒䉗夷⭂䘬⎰䎮⊾➢䢶炻㛔㗗⛐㕤忁栆埴䁢㚫忈ㆸ⣏䛦䘬ᶵ⬱ℐ

デˣ⌙ㆤデ炻㓭䩳㱽侭娵䁢劍ᶵ⛐忈ㆸ⮎⭛䳸㝄⇵⯙⍲㖑⮵㬌䫱埴

䁢忚埴夷⇞炻⿸暋ẍ⬱㑓Ṣ⽫ˤ侴⛐⌙晒䉗㤪⾝ᷳᶳ炻ᶨ凔侴妨⯂

⎗ὅ℟橼㡅㔯ᷕ㗗⏎⭂㚱ˮ农䓇ɃɃ⌙晒˯天ẞ炻侴⋨↮䁢℟橼⌙

晒䉗⍲㉥尉⌙晒䉗炻⛐㉥尉⌙晒䉗ᷕ炻晾㖑㛇庫⣂夳妋娵䁢䳸㝄天

䳈炷㉥尉⌙晒炸㗗䓙䩳㱽侭㇨㒔⇞炻ḇ⯙㗗婒⎒天埴䁢Ṣ Ḯ㝸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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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䘬埴䁢炻⇯娚埴䁢㇨㚫䓊䓇䘬⌙晒⶚䴻䓙䩳㱽侭㇨㒔⇞ᶼ⛐ᾳ㟰

ᷕᶵ⼿㍐侣炻Ữ䚖⇵庫ᷣ㳩䘬夳妋⇯㗗娵䁢炻㰺㚱塓夷⭂⛐㥳ㆸ天

ẞᷕ䘬ˮ㉥尉⌙晒˯㗗冯塓夷⭂⛐㥳ㆸ天ẞᷕ䘬埴䁢栆✳⎰侴䁢ᶨ

䘬炻Ṏ⌛⛐㩊妶㝸埴䁢㗗⏎娚䔞㕤㥳ㆸ天ẞᷕ䘬埴䁢天䳈㗪炻⽭枰

侫慷娚埴䁢㗗⏎㗗ˮⷞ㚱㉥尉⌙晒˯䘬埴䁢炻ḇ⚈䁢㬌䧖夳妋ᷣ⻝

㥳ㆸ天ẞ⽭枰℟㚱⺽䘤㉥尉⌙晒䘬怑㟤⿏炻㓭⍰塓䧙䁢ˮ怑⿏䉗˯

婒炷㚱夳妋娵䁢炻⤪‥忈㔯㚠伒䪈䘬ˮ嵛䓇㎵⭛˯天ẞ炻⇯㗗㱽⼳

㖶㔯䘬怑㟤天ẞ炸ˤ侴㛔伒⛐↹㱽橼䲣ᶳ炻ᷫⰔὝ⭛崭ᾳṢ㱽䙲

炷℔ℙ䦑⸷㱽䙲炸ᷳ䉗伒炻᷎ᶵẍảỽᾳṢ㱽䙲⮎晃怕⇘Ὕ⭛䁢℞

⇵㍸炻㓭㛔伒㇨ᾅ嬟侭⌛䁢䣦㚫⣏䛦⮵℔ℙ䦑⸷䘬⬱ℐデ⍲ᾉ岜

デ炻冒Ⱄ⌙晒䉗炻⍰㛔伒⽑䃉ˮ农䓇ɃɃ⌙晒˯天ẞ炻㤪⾝ᶲ䁢㉥

尉⌙晒䉗ᷳ䩳㱽㕡⺷ˤ䃞侴炻㬋⚈䎦埴㱽ᷳㆸ伒䨢攻⶚⚈㱽⼳ᾖ㬋

侴㤝⹎㒜⣏炻ẍ⇵㎕ˮ怑⿏䉗˯奺⹎⮵㛔伒ㆸ伒䨢攻忚埴怑⹎旸䷖

⌛Ⱄ⽭天炻侴ὅ橼䲣妋慳奨溆炻⍫侫↹㱽䫔149㡅㇨⭂ᷳ䈡㬲ᷣ奨天

ẞˮ⻟㙜傭従シ⚾˯炻㛔昊娵䁢炻⽆㌺昌佌橼ℏᾳṢ„䘤㙜≃堅䨩

ḳẞ䘬奨溆↢䘤炻⮯䎦埴↹㱽䫔136㡅䫔1枭ˣ䫔150㡅䫔1枭䫱夷

⭂炻⛯旸⭂埴䁢Ṣ⛐倂普ᷳ㗪炻⯂枰⎴㗪℟⁁ˮ㕥⻟㙜傭従シ

⚾˯炻℞䫱⮎晃㕥㙜ㆾ╖䲼≑⊊ᷳ埴䁢⥳⬀⛐≽㎾䣦㚫⣏䛦⮵℔ℙ

䦑⸷䘬⬱ℐデ⍲ᾉ岜デᷳ怑㟤⿏炻Ụ⎗⛐⮲慵䩳㱽侭㒜⣏㛔伒ㆸ伒

䨢攻侴ᾅ晄℔ℙ䦑⸷シ㖐ᷳ⎴㗪炻ᶨἝ怑⹎旸䷖㛔伒怑䓐䭬⚵ẍ性

⃵↹优㪲䘤≽ᷳ⣙㍏˭17ˤ 

ὅᶲ徘䚳㱽炻䛦倂㕥⻟㙜傭従伒ᾅ嬟䣦㚫⣏䛦⮵℔ℙ䦑⸷䘬⬱

ℐデ炻Ⱄ崭ᾳṢ㱽䙲䘬㉥尉⌙晒䉗炻侫慷℞㱽㡅㔯⫿䓴旸䚠⮵⇵

伖炻⽭枰旸䷖妋慳炻㱽昊⚈㬌娵䁢炻㛔伒䉗伒埴䁢⊭㊔ˬ倂普˭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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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冯⻟㙜傭従˭炻⚈侴天㯪埴䁢Ṣ⛐倂普㗪⶚䴻㚱ℙ⎴ᷳ⻟㙜傭

従シ⚾炻⏎⇯⮯忶⹎㒜⻝ㆸ伒䭬⚵ˤ 

(Ѳ)ൟܚ的३ۡ與解釋 

⎎ᶨᾳ㚱斄↹㱽䫔150㡅妋慳慵溆㗗⟜㇨炻ᾖ㱽㗪㓦㡬Ḯˬ℔

䃞˭天㯪炻㓡ẍ⟜㇨Ⱄ⿏ἄ䁢㥳ㆸ天ẞ䘬怑䓐慵⽫炻➢㬌炻⎒天䡢

娵Ⱄ㕤℔ℙ⟜㇨ㆾ℔䛦⼿↢ℍ⟜㇨炻⯙⎗ẍㆸ䩳䉗伒炻㬌枭夳妋⣏

农ᶲ⶚䴻ㆸ䁢⮎⊁忂ἳ䚳㱽炻⣏农᷎䃉䔹佑ˤỮ劍ᾳ㟰䘬⟜㇨晾䃞

⎗傥嬻℔䛦㕤䈡⭂㗪㭝↢ℍ炻Ữ娚⟜㇨㇨㚱㪲⌣Ⱄ㕤䥩Ṣ㇨㚱炻⇯

䘤䓇㕤娚嗽䘬倂䛦㓣㑲埴䁢㗗⏎ㆸ䩳㛔伒炻⌛䓇䔹佑ˤ 

⯙㬌嬘柴炻㚨檀㱽昊⛐⇌㰢ᷕṎ堐忼夳妋炻㚨檀㱽昊娵䁢烉

ˬ↹㱽䫔150㡅䫔1枭㇨䧙ˮ℔䛦⼿↢ℍᷳ⟜㇨˯炻Ὢ㊯朆Ⱄ℔ℙ⟜

㇨炻侴䈡⭂⣂㔠Ṣㆾᶵ䈡⭂ᷳṢ㕤ᶨ⭂㗪㭝⼿忚↢ᷳ⟜㇨炻冯㇨㚱

㪲㬠Ⱄ䃉㴱[ɃɃ]⯙㟰䘤⛘溆䁢ⶍ⺈⢾ᷳ⺋⟜炻㚱䠶䞛忻嶗冯⭄嗕䷋

喯㽛捖㕘楔嶗䚠忋炻娚⺋⟜⍲䠶䞛忻嶗⮵⢾㛒姕旣昼ㆾ晄䣁炻Ṏ䃉

䤩㬊ṾṢ忚ℍᷳ⏲䣢ㆾ㧁娴炻栗冯ᶨ凔ὃṢ晐シ忂埴ᷳ倗⢾忻嶗ˣ

䨢⛘䃉䔘炻䷙娚⺋⟜䁢䥩Ṣ㇨㚱炻ṵᶵ⣙䁢℔䛦⼿↢ℍᷳ⟜㇨䫱⎬

ね˭18炻㚨檀㱽昊⬴ℐ⮯⟜㇨嬘柴⍾㰢㕤℔䛦↢ℍ䘬⎗傥⿏炻侴朆㇨

㚱㪲㬠Ⱄ斄Ὢˤ 

(Ϥ)ୄ੼౪ൟ࢐֏成ҳӵൟօ༖ 

㬌⢾炻㛔伒夷䭬䘬⍫冯㕡⺷炻⊭㊔ᶳㇳ⮎㕥ˣ椾媨冯⛐⟜≑

⊊炻⇵ℑ栆䘬⍫冯㕡⺷⣏农ᶲ᷎䃉䔹⓷炻Ữ⛐⟜≑⊊䘬㵝䲵䭬⚵⇯

㚱䔹佑炻⯌℞埴䁢Ṣ⎒㗗╖䲼⛐⟜炻⌣䃉䧵㤝埴≽⍫冯⻟㙜ˣ傭従

埴≽ˤ⯙㬌ㆹ⚳⮎⊁㚦㚱㟰ἳ炻娚㟰㔠埴䁢Ṣ↢㕤⟙⽑シ⿅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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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嶗ᶲ㭮㑲塓⭛Ṣ炻埴䁢Ṣ晾䃞⍫冯佌倂炻Ữ⎒屈屔楽干㏕庱℞Ṿ

⍫冯侭炻䔞℞ṾṢ㍍临㭮㑲塓⭛Ṣ炻埴䁢Ṣḇ⎒⼭⛐干ᶲ侴⶚炻傥

⏎ㆸ䩳≑⊊埴䁢炻⌛㚱䔹佑ˤ 

憅⮵㬌枭嬘柴炻㱽昊娵䁢烉ˬ↹㱽夷䭬ᷕ⬀⛐㝸ṃ䈡㬲㡅㔯炻

㫚⮎䎦℞ᶵ㱽㥳ㆸ天ẞ炻⽭枰2ᾳẍᶲᷳ埴䁢Ṣ⍫冯炻↹㱽⶚枸姕Ḯ

䉗伒埴䁢ᷣ橼暨䁢墯㔠⍫冯侭⥳傥忽䉗ᷳ炻⇯䁢ˮ⽭天ℙ⎴塓

⏲˯ˤ㎃妨ᷳ炻㇨媪ˮ⽭天ℙ⎴塓⏲˯Ὢ㊯㝸ᶨᶵ㱽㥳ㆸ天ẞᷳ⮎

埴炻⛐㤪⾝ᶲ⽭枰㚱2ᾳẍᶲ⍫冯侭炻ᶨ⎴⮎䎦㥳ㆸ天ẞ㇨ᶵ⎗ㆾ仢

ᷳℙ⎴≈ⶍ埴䁢ㆾḺ墄埴䁢⥳傥ㆸ䩳炻劍⁭㚱埴䁢Ṣ1Ṣ炻⇯䃉ㆸ䩳

䉗伒ᷳ⎗傥ˤ⍰ˮ⽭天ℙ⎴塓⏲˯ὅ℞䉗伒⿏岒炻⯂⎗↮䁢ˮ倂⎰

䉗˯炻⌛2Ṣẍᶲ㛅⎴ᶨ䚖㧁ℙ⎴⍫冯䉗伒ᷳ⮎埴侭炻⤪↹㱽↮⇯ᷳ

℔䃞倂䛦㕥⻟㙜ˣ傭従伒ˣ⍫冯䉗伒䳸䣦伒䫱炻⚈℞㛔岒ᶲ⌛Ⱄℙ

⎴㬋䉗炻㓭昌㱽⼳ὅ℞椾媨ˣᶳㇳ⮎埴ㆾ⛐⟜≑⊊䫱⍫冯䉗伒䦳⹎

ᷳᶵ⎴炻侴䔘℞↹优ᷳ夷⭂㗪炻⎬⍫冯ᶵ⎴䦳⹎䉗伒埴䁢侭ᷳ攻炻

ᶵ傥怑䓐↹㱽䷥⇯ℙ⎴塓⏲ᷳ夷⭂⢾炻℞检⛯ㅱ⺽䓐↹㱽䫔28㡅ℙ

⎴㬋䉗ᷳ夷⭂炷㚨檀㱽昊109⸜⎘ᶲ⫿䫔2708嘇⇌㰢⎗屯⍫䄏炸ˤ㞍

塓⏲䓚⚢⍿⎴㟰塓⏲挦˕䣸怨普⇵⼨㟰䘤䎦⟜炻ょ塓⏲䓚⇘忼䎦⟜

⼴᷎㛒ᶳ干[ɃɃ]暋娵塓⏲䓚㚱ỽᶳㇳ⮎㕥⻟㙜ㆾ傭従ᷳ冱炻➢㬌炻

晾⎴㟰塓⏲ḁὪ椾媨᷎ᶳㇳ⮎㕥ᶲ㎕⻟㙜䉗埴炻䃞塓⏲䓚⁭⛐⟜≑

⊊˭19炻㱽昊㚨⼴娵䁢炻塓⏲䓚 䔁㕤䎦⟜炻⍫冯埴䁢晾⁭ 䔁㕤干

ᶲ炻᷎䃉忚ᶨ㬍䘬㓣㑲㳣≽炻ṵㆸ䩳⛐⟜≑⊊✳䘬倂䛦㕥⻟㙜傭従

伒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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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ϲ)ё१ौӇ的解釋 

侴⛐ᾖ㱽⼴炻↹㱽䫔150㡅ḇ⡆≈ℑ㫦≈慵天ẞ炻℞ᷕ䫔1枭䫔1
㫦䘬⃯☐ㆾ⌙晒䈑⑩炻娵⭂ᶲ㭼庫㰺㚱䔹⓷炻ᶵ忶炻㗗⏎⽭枰⛐

ˬ倂普˭㗪⥳炻埴䁢Ṣ⯙㚱㓄ⷞẍ⮎埴⻟㙜傭従䘬ᷣ奨シ⚾烎⯙㬌

㚱⮎⊁夳妋㭼䄏⃯☐䘬妋慳侴㊯↢烉ˬ↹㱽ᶲˮ⃯☐˯炻℞䧖栆᷎

䃉旸⇞炻↉⭊奨ᶲ嵛⮵Ṣᷳ䓇␥ˣ幓橼ˣ⬱ℐ㥳ㆸ⦩傭炻℟㚱⌙晒

⿏⃯ᷳ☐⛯Ⱄᷳ炻ᶼ䣯枰埴䩲炷⻟䚄炸㗪㓄ⷞ㬌䧖℟㚱⌙晒⿏⃯ᷳ

☐䁢⶚嵛炻᷎ᶵẍ㓄ⷞᷳ⇅㚱埴⃯ᷳシ⚾䁢⽭天炷㚨檀㱽昊79⸜⎘

ᶲ⫿䫔5253嘇ˣ99⸜⹎⎘ᶲ⫿䫔716嘇ˣ102⸜⹎⎘朆⫿䫔416嘇⇌㰢

⍫䄏炸ˤ㞍塓⏲ㆲ䫱Ṣ⛐冒㱣嶗䎦⟜㒼ᶳ⶛ˣ⋰炻᷎↮㊩↨㡘ˣ㡵

㡺㓣㑲⶛ˣ⋰炻忈ㆸ⶛ˣ⋰⍿ 炻⟒娵℞䫱㇨㊩↨㡘ˣ㡵㡺⛯嵛ẍ

 ⭛Ṣᷳ幓橼ˣ䓂ㆾ⌙⍲ṾṢ䓇␥炻ὅᶨ凔䣦㚫奨⾝冯䴻槿炻⭊奨

ᶲ嵛ẍ⮵ṾṢ䓇␥ˣ幓橼ˣ⬱ℐ㥳ㆸ⦩傭侴℟㚱⌙晒⿏炻冒Ⱄ⃯☐

䃉姃ˤ侴塓⏲ㆲ䫱Ṣ⛯㖶䞍娚䫱⃯☐Ὢ䁢㓣㑲⹟ᷕ⦩Ṣ楔㗪ἧ䓐炻

⟒娵塓⏲ㆲ䫱Ṣ⎰㕤↹㱽䫔150㡅䫔2枭䫔1㫦ᷳˮシ⚾ὃ埴ἧᷳ䓐侴

㓄ⷞ⃯☐ㆾ℞Ṿ⌙晒䈑⑩˯ᷳ天ẞ䓂㖶˭20ˤ 

军㕤䫔2枭䫔2㫦忋䳸农䓇℔䛦⼨Ἦ⌙晒䘬≈慵天ẞ炻䨞䪇ㅱ娚

⽆Ṩ湤奺⹎Ἦ⇌㕟℔䛦⼨Ἦ⌙晒炻役㛇㚨檀㱽昊Ṏ㚱嗽䎮䚠斄嬘

柴炻℞ḳ⮎䁢㔠埴䁢Ṣ䛦普冯⁝⊁Ṣ炷塓⭛Ṣ炸婯⇌⁝⊁炻㛒㕁塓

⭛Ṣ楽干⇘䎦⟜⼴炻㔠埴䁢Ṣ晐⌛ᶲ⇵㊩䎫㡺㔚ㇻ℞干䨿炻塓⭛Ṣ

晐⌛楽榃娚冒䓐⮷⭊干徫暊炻侴倂䛦䫱㔠Ṣ↮Ḁ冒䓐⮷⭊干炻㱧嶗

槭干徥徸塓⭛Ṣ炻㚜㚱埴䁢Ṣ䎫㡺⮵塓⭛Ṣ㎖准炻侴ᶼ㈲℞楽榃ᷳ

干廃従役塓⭛Ṣ冒䓐⮷⭊干炻㫚≈ẍ㒼旣℞⇵忚ˤ 

㛔㟰⣏农⎗ㆸ䩳↹㱽䫔150㡅䫔1枭伒⎵炻Ữ㗗⏎⎗ㆸ䩳䫔2枭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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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款的加重要件，就此最高法院認為：「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2款

『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係具體危險犯，祇須在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並有於車輛往

來之道路上追逐等行為，造成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之狀態為已足，

不以損壞、壅塞陸路等公眾往來之設備或發生實害結果為必要；而

是否有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具體危險，委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

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原判決就上訴人甲與丙等人分駕車輛，

沿路驅車追逐乙○○所駕之車，並有持球棒揮舞、迫近欲加攔阻等

強暴脅迫行為，致生公眾交通往來之危險等符合該款加重構成要件

之具體社會事實」21，從最高法院見解可以發現，第2項第2款被定性

為具體危險犯，而其危險結果的認定，只要求達到往來危險狀態，

當數行為人分駕不同車輛、沿路追逐，這種狀態即可認定交通往來

危險結果。 

三、小 結 

以上大致整理修法之後，實務對於刑法第149條及第150條發展

出來的看法，雖然部分實務見解大致上沒有偏離原有立法目的，但

若干解釋的基本方向，則與立法期待⬀在相當落差，特別嚴重的爭

議在於本罪構成要件行為定性，以及連動所生之是否要在聚集時就

有犯意議題。 

根本以觀，立法者期待擴大聚眾型犯罪的適用範圍，藉以打擊

社會上的群眾毆擊他人行為，然而司法實務反而朝向限縮適用的角

度處理個案，倘若司法實務與立法者之間，⬀在這麼大的理解落

差，如何能更合理解把握本條的處罰樣態，也就必須展開更多探

                                                      
21  參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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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下筆者即從本罪的保護利益與犯罪結構等兩個面向，分析聚

眾妨害秩序罪的可罰界限。 

參、共通問題 

一、保護法益的定位與內涵 

首先討論刑法第149條及第150條的共通疑義，此即這兩條罪名

的保護法益內涵。保護法益牽涉兩個不同層次議題：其一是法條規

範的體系定位；其二則是立法理由的實質定性。 

從法條規範體系定位來看，我國向來把刑法保護的法益區別為

國家、社會及個人等三類型法益系統22，刑法第149條及第150條所在

的妨害秩序罪章，因其體系位置，向來當作是國家法益罪名，一旦

涉及國家法益罪名，行為人必須侵害國家⬀在或其公務機能，前者

涉及內亂、外患等推翻國家憲政秩序的犯罪行為，後者連結表現國

家機能的公務員關係，若公務員違反其職務應盡的遵守法律義務，

則構成瀆職罪，而若一般人干擾公務員執行合法公務活動，則涉及

妨害公務，刑法典中又針對不同公務類型設計了各類妨害公務行

為，妨害秩序罪章則被置於接近一般性妨害公務罪章及妨害投票罪

章之後，從這個體系定位來看，妨害秩序似乎比較接近妨害公務的

侵害模式，似乎應該定位為侵害國家法益的犯罪23。 

接著再看立法理由，立法者採取相同的保護法益觀點理解第149
條及第150條，第149條修法理由即明文指出，兩罪均保護「社會安

                                                      
22  學 說見解，僅參考余振華，刑法總論，3版，頁16-17（2017年）。 
23  例如褚劍鴻教授就理解為保護國家法益，但兼及社會法益。參考褚劍鴻，同註

1，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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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秩序」，但什麼是安寧秩序，立法者未再提供進一步的定義，司

法實務則將此項秩序直接連結以下情景：當社會大眾看到數人集結

而共同毆擊他人場景時，社會大眾因而心生恐懼及不安全感，這種

社會集體的心理不適，即為法益損害所在24；這也正是前文提及判決

所述，將法益損害連結社會心理反應，少數判決也就因社會心理效

應干擾較低，從而否認法益受損，認定個案不成立犯罪。 

然而，筆者認為上述，法益定位與內涵仍有許多值得檢討之

處，就此可發展出三點看法：第一，單從妨害秩序罪章的體例位置

來看，的確有歸屬於國家法益的空間，然若仔細分析妨害秩序罪章

各個條文，就可以明顯發現，妨害秩序罪章設有數則罪名，但非所

有罪名均直接關聯國家的公務活動，雖然部分罪名規範公務員受到

行為人干擾的成罪條件，例如行為人不遵守公務員的合法公務指令

（例如第149條聚眾不解散罪），或是行為人冒用公務員的服儀或冒

充公務員執行職務（第158條、第159條），卻仍有諸多同罪章犯罪

不直接關涉公務員或公務活動，例如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

罪、第151條恐嚇公眾罪、第152條的擾亂合法集會罪，這些犯罪跟

公務活動關係相當有限，也不直接影響公務員依法展開的職務活

動，若從公務是否事實上受干擾來看，恐怕不能因為聚眾妨害秩序

罪置於接近國家法益的條文號次，就直接定位成侵害國家法益。 

或許會有論者反駁：類似行為實質上都干擾公務機關期待捍衛

                                                      
24  與刑法第150條相近的條文是刑法第283條的聚眾鬥毆在場助勢罪，但必須注

意，該罪雖然與刑法第150條的結構相近，但保護重點不是可能受波及的不特

定多數人，而是事實上參與群毆事件的個別被害人，有關刑法第283條修法後

的討論，參見薛智仁，展望未來的刑事立法政策（下）──評2017年法務部之

刑法修正草案，月旦法學教室，178期，頁74-76（2017年）；蔡聖偉，評法務

部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月旦法學教室，178期，頁57-59（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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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秩序，既然社會平穩秩序是國家期盼的重要利益，侵害社會

安寧秩序仍可理解為國家法益犯罪25。不過此項論點恐有商榷餘地，

社會秩序固然是公務活動所要擔保並捍衛的狀態，但這不代表所有

影響、改變或騷擾社會秩序的行為，都直接影響公務活動，相近行

為也不能直接擴大解釋為減損公務順暢執行的機能；舉例來說，殺

人行為造成特定社會成員死亡，很有可能會有社會人心惶惶的附帶

後果，國家設立的司法機關也必須為該殺人事件展開調查，相關人

員更因此必須投入極大的公務執行成本，但這不意謂可將殺人罪歸

為國家法益犯罪26。根本言之，要定性成國家法益，若非干擾國家⬀

在，就必須從內部或外部直接影響公務系統的正常運作，在妨害秩

序罪章中，顯然不是每個犯罪都能產生上述干擾效果，論理上不應

認為，因為刑法第149條與第150條規範在妨害秩序罪章，而妨害秩

序罪章在體例上是國家法益，就把該罪章所有犯罪都理解為國家法

益的罪名27；比較合理的思考視角，應該從個別罪名構成要件所連結

的利益態樣進行分析，才能確認該犯罪在法益體例上的定位28。 

第二，主流見解將社會公眾心理連結「社會安寧秩序」29，此項

                                                      
25  採此見解者，vgl. Adolf Arndt, Das Wesen des Landfriedensbruchs, ZStW 53 

(1934), S. 216 (220). 從法律史角度的介紹，vgl. Thomas Rotsch, „Beteiligung 
am“ Landfriedensbruch?, ZIS 2015, S. 577 (578).  

26  參考陳子平，刑法各論（下），3版，頁770-771（2020年）。 
27  參見周漾沂，論「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之處罰理由，臺大法學論叢，37

卷4期，頁361-362（2008年）。 
28  相關觀點的討論，另可參考陳德池，刑法聚眾妨害秩序罪的解釋疑義──聚焦

於若干重要實務案例，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42期，頁190-199（2022
年）；謝煜偉，以治安之名──評新修刑法第150條之罪之解釋與適用，台灣

法律人，12期，頁87-89（2022年）。 
29  學說主流見解亦同，參考甘添貴，同註5，頁457-458；許澤天，刑法分則下

冊，3版，頁649（2021年）；謝庭晃，同註3，頁758-760。 



96  《成大法學》第44期（2022年12月） 

 

見解雖然不能認為有誤，卻直接把保護法益等同群眾感情，當群眾

共同心理因為某項群聚毆擊事件而提高恐懼，就承認法益損害30，進

而有實務判決本此標準，認為個案強暴脅迫行為實施後，未引發群

眾心理恐懼，故不成立犯罪；然而，什麼樣的群眾心理效應才能判

定為影響社會安寧秩序，不免難以覓得適切標準，尤其群眾心理常

因諸多外在因素受到操弄，對於特定事件看法不免起起伏伏31，將法

益建構在不穩定的大眾意識上，不免讓刑法透過法益以擔保處罰一

致性的理念落空。質言之，刑法判定法益損害有無時，應該力求客

觀化判斷指標，不宜將法益委諸群眾的集體情緒，群眾的集體情緒

至多只是「某項客觀利益」發生缺損之後，社會大眾的共同主觀反

應，性質上是法益損害產生的反射效果，直接把社會集體情緒提到

至法益，不僅削弱法益作為控管入罪門檻的功能，更將刑法降格為

保護社會情緒的技術性規則32。 

近 期 學 說 參 考 德 國 刑 法 第 125 條 妨 害 公 共 秩 序 罪 （ Landfrie-
densbruch）的解釋，主張此類構成要件保護公眾安全，從而屬個人

                                                      
30  德國學說見解大致方向亦近似，vgl. SK-StGB/Stein, 9. Aufl., 2016, § 125 Rn. 19; 

NK-StGB/Ostendorf, 5. Aufl., 2017, § 125 Rn. 5-6.進一步將「人」作為風險源，

並認為國家有義務控管風險，以捍衛安全性的見解，vgl. Urs Kindhäuser, 
Gefahren des Strafarechts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Universitas 3/1992, S. 227 (229 
ff). 類似觀點亦見於周漾沂，重新理解抽象危險犯的處罰基礎──以安全性理

論為中心，臺北大學法學論叢，109期，頁194-202（2019年）。 
31  舉例來說，若近期有黑道群聚打人的社會事件先於個案發生，此種先於犯罪的

民情恐懼，就有可能加乘認定社會大眾的恐懼心理，使得個案法益損害變得極

易成立，然而，先前發生的黑道打人並非個案行為人所為，將黑道打人所帶來

的社會恐慌感歸由行為人承擔，在刑法理論上並不恰當。 
32  近期有力說即認為，安全感（Sicherheitsgefühl）是現實社會秩序受到侵犯時，

隨之附帶而生的反射利益，重點不在於安全感的威脅，而是現實秩序受到破

壞，必然影響社會大眾的安全感。Dazu vgl. Claus Roxin/Luís Greco,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 2020, § 2 Rn.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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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身體、財產的前置規範，其保護社會大眾免於暴力恐怖生

活，此外，德國法一併保護公眾對於無群眾暴力狀態的主觀信賴33，

具體案例操作上，只要有大眾人身、財產受到干擾，或者主觀信賴

受到妨害，只要其中一個要件滿足，即可成罪34。筆者雖然認同本罪

確為個人法益的前置保障，也接受其規範目的指向保護大眾免受暴

力威脅的基本立場，不過若要一併包含群眾對免受暴力威脅的主觀

期待，則無端擴大保護範圍至群眾心理效應，這種集體情緒難以認

定具備法益屬性35。 

基此，筆者認為要確認聚眾型犯罪的保護法益，必須考慮其構

成要件展開後造成的法益威脅內涵，誠如論者與德國學說所述，聚

眾型犯罪之所以必須獨立其可罰性，正是因為多數人於公共場所攻

擊 他 人 的 集 體 情 緒 中 ， 內 蘊 群 眾 心 理 激 化 與 加 乘 的 危 險 性

（massenpsychologische Eskalationsgefahr）36，依學說所見，在群眾

共同發動攻擊時，會產生一種群眾法則（Massengesetz）37，服膺於

群眾法則下的損害事件，有四種迥異於個人攻擊他人的特點：(一)個
人在群眾的掩蔽下，容易出現匿名性的攻擊行為，導致不易追究個

人責任；(二)由於群眾共同侵害他人，參與的個人容易產生攻擊上的

                                                      
33  許澤天，同註29，頁649。 
34  MüKoStGB/Feilcke, 4. Aufl., 2021, § 125 Rn. 19. 
35  相近觀點，參見周漾沂，同註27，頁362-364。 
36  MüKoStGB/Feilcke, § 125 Rn. 14; NK-StGB/Ostendorf, § 125 Rn. 14; Klaus 

Tiedemann, Beteiligung an Aufruhr und Landfriedensbruch, JZ 1968, S. 761 (761 
f.); Maria-Katharina Meyer, Beteiligung am Landfriedensbruch (§ 125 Abs. 1 1. 
Und 2. Variante StGB) und Teilnahme zum Landfriedensbruch (§ 125 Abs. 1 1. Und 
2. Variante in Verbindung mit §§ 26 27, 28 Abs. 1 StGB), GA 2000, S. 459 (468 f.); 
Rotsch, a.a.O., S. 578; SK-StGB/Stein, 9. Aufl., 2019, § 125 Rn. 19-20. 

37  Alexander Heinze, London, Kairo – Berlin? Der Einfluss des Internets auf die 
Beteiligung am und die Teilnahme zum Landfriedensbruch, ZStW 126 (2014), S. 
866 (871); Tiedemann, a.a.O., S.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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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優越感，導致參與者易於忽視原來可能遵從的法律規範；(三)
群眾會相互建議、相互支持，形成心理意義的協力關係，此種協力

屬性會讓個人心理上容易突破法律規範所設下的心理障礙，甚至只

要他人在場，就容易發動嚴重的侵害行為；（四）由於是眾人共同

攻擊他人，現實上不易尋得充分證明以定罪38。 

本於群眾的集體情緒激化及加乘效果，不僅個人因加入團體

後，個別情況的正常判斷力會下降39，往往可能發生難以想像的外溢

作用，這會對周邊不特定多數社會成員的現實利益，帶來極高的威

脅可能性，為了有效保護不特定多數人的總合性利益40，立法者因而

設計了本罪，用以處罰聚集眾人後，因情緒激化、集體判斷力下

降，進而影響不特定多數人總合性利益的行為41。換言之，本罪不是

為了保護公眾的心理集體憂慮，毋寧考量眾人因集體情緒激化與加

乘，往往容易在原訂攻擊計畫之外，可能帶來不特定周邊人士可能

受攻擊的個人法益總集合42，即是本罪的保護法益43。 

                                                      
38  Heinze, a.a.O., S. 871 f.  
39  Meyer, a.a.O., S. 469.  
40  Meyer, a.a.O., S. 470.  
41  德國法主流意見亦強調「不特定人的總合利益」，不過必須強調，德國主流意

見認為這種總合利益包括多數人心理安全感。Vgl. Heinze, a.a.O., S. 884 f.  
42  近期最高法院見解雖然採取與本文相同的論述，但仍將保護法益的實質核心回

歸社會公眾主觀的安全感受，此點則與本文見解不同，參考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6191號刑事判決。 
43  強調不特定被害人的安全者，NK-StGB/Ostendorf, § 125 Rn. 6; MüKoStGB/Feilcke, 

§ 125 Rn. 19. 近期我國學說類似觀點，參考陳德池，同註28，頁203-204；薛

智仁，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限縮解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刑

事判決，台灣法律人，15期，頁160-161（2022年）；謝煜偉，同註28，頁88-
89。值得特別強調，謝教授認為「必須使得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身體、自由

（財產）受到侵害或陷入危險才值得動用刑罰處罰」（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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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有效定性法益之後，筆者認為還必須特別留意本罪的

損害路徑。雖然保護法益是不特定多數人的總合利益，但現實上不

可能等到不特定多數人法益已經發生實害，刑罰才能發動，刑法毋

寧必須把可罰性提前認定，並透過危險犯立法模式，認定當行為人

實行某特定行動方法，或是引起某種特定中間結果時，就直接判定

保護法益陷於危險，問題在於要如何劃定「不特定人總合利益陷於

危險」的標準？依本文之見，在此必須設定判斷指標，當多數人聚

集而陷於情緒激化狀態時，若滿足特定判斷指標，即可接續推論足

以威脅不特定人的總合利益，基此，解釋重點即在於把可得確認不

特定多數人總合利益受威脅的「判斷指標」，放入現有構成要件的

解釋中，符合判斷指標時，即可認定法益受到威脅44。 

二、聚眾行為與集會自由權 

除了法益問題之外，另一個面向涉及集會自由（Versammlungs-
freiheit）的保障及限制45，憲法保障每個國民都有集會自由46，但當

群眾聚集而主張集會自由基本權時，國家並非沒有限制其集會自由

的合法空間，本文討論的聚眾妨害秩序罪，也就是透過刑法規範限制

集會自由的實例，但這種限制是否合理，筆者認為有兩點可供思考。 

                                                      
44  本段僅指出：本罪並不要求保護法益發生實害，毋寧只需要有危險即可發動處

罰，但判斷危險有無出現，則需要具體的判斷指標，此點解釋將於下文中討

論。 
45  聚眾妨害秩序罪與集會自由關係者，vgl. NK-StGB/Ostendorf, § 125 Rn. 2; 

Kristian Kühl, Demonstrationsfreiheit und Demostrationsstrafrecht, NJW 1985, S. 
2379 (2379 ff.); Gunther Arzt, Landfriedensbruch und Demonstrationsfreiheit, JA 
1982, S. 269 (271 f.)  

46  相關討論，vgl. Michael Kniesel, Die Versammlungs- und Demonstrationsfreiheit – 
Verfassungsrechtliche Grundlage und versammlungsgesetzliche Konkretisierung, 
NJW 1992, S. 857 (857 ff.)  



100  《成大法學》第44期（2022年12月） 

 

第一，一般人若以和平之方式主張集會自由，集會群眾若未攻

擊官署人員，此類和平集會應該給予最大範圍保障，不應任何動用

刑法干預47，也因此刑法介入門檻，應該設定在「非和平之集會活

動」48，我國刑法第150條的動用條件，明確地限定於參與者已經施

強暴脅迫，符合上述基本的合憲性門檻；比較有疑問者應該是第149
條，雖然該條要求行為人必須主觀上有「意圖為強暴脅迫」49，但至

少還沒表現在客觀行為，單從其客觀行為來看，行為人始終是和平

集會，只不過其和平集會違反了主管機關的合法解散命令而已，能

否動用刑法予以管制，其合憲性恐怕有相當程度疑問50。 

第二，聚眾妨害秩序罪原來的發生處所，原限定在不特定或多

數人可共聞共見的公然場所，但在本次立法修正之後，立法者將處

所調整為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這意謂著當場所之所有權屬

於私人，但於一定條件下提供他人出入的地方，亦可能納入本罪的

處罰範圍，例如KTV包廂，或者私人所有提供他人辦理婚禮的別

墅，此類修法意謂在私人提供處所之地，數人亦不得群眾施暴。從

法條文⫿來看，此項結論並無錯誤51，但要考慮問題則是，私人所有

並提供公眾使用處所中的群眾暴力行為，應該從個別受害人之人身

或財產損害角度來決定刑責，由於該處所的開放性有限，未達不特

                                                      
47  Kühl, a.a.O., S. 2379.  
48  類似觀點，陳子平，同註26，頁770。 
49  相近觀點，Tiedemann, a.a.O., S. 764 f.  
50  相類行為，在德國法規範於秩序違反法，以我國相應邏輯來看，應屬違反社會

秩序維護法的行為，不過必須提醒，德國法只要不解散即可構成秩序違反法第

113條，該條並不要求行為人有強暴脅迫意圖。Dazu Joachim Bohnert, 
Ordnungswidrigkeitsgesetz, 3. Aufl., 2010, § 113 Rn. 1-4. 許澤天，同註29，頁

643。 
51  此類聚會的基本權亦可合理限制，vgl. Kniesel, a.a.O., S.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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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特定多數人共聞共見程度，要能符合刑法第150條「情緒失控而

延展至不特定周邊人士的危險」，恐怕並不容易。此外，由於場所

屬於私人所有，也不易有警察前往現場要求解散，同樣難以成立刑

法第149條罪名。但立法者既然已經納入立法，解釋上只能透過危險

性要素與前述「判斷指標」的實質應用，排除發生於雖供公眾使

用，但僅具有限開放性、且鮮少有周邊不特定人的場所。 

肆、刑法第150條之解釋疑義 

一、犯罪結構與犯行的限制解釋 

確認了兩點解釋的核心理念後，接著分析刑法第150條的解釋疑

義。依本文所見，聚眾妨害秩序的不法非難核心，在於數行為人集

體施強暴脅迫後，可得認定該群眾者可能陷於集體情緒失控，不排

除該聚集眾人會攻擊原訂對象的周邊不特定他人，此項不法非難必

須實質⬀在，才能證成刑法管控的正當性；接續問題即是：如何將

此項觀點應用至兩則妨害秩序罪的解釋？ 

先來談刑法第150條，雖然本文主張情緒失控且引致不特定多數

人總合法益面臨威脅，是刑法第150條構成要件的非難重心，但立法

者並未要求群眾數人已經事實上陷於集體情緒失控，亦未要求該群

眾已經攻擊不確定之周邊民眾，從構成要件文⫿來看，立法者只要

求要達到已經實施強暴脅迫行為，此處強暴脅迫應該理解為針對

「原定攻擊對象」，但若群眾僅只單純對原定攻擊對象施強暴脅

迫，根本無從符合第150條所要求的不法內涵底限，因此筆者認為，

為了在解釋上能符合本罪所要求的法益危險效果，個案中必須符合

下列兩項要件：(一)群眾展露出集體情緒加劇失控的可能性、(二)群



102  《成大法學》第44期（2022年12月） 

 

眾因上述失控情緒而有攻擊不特定周邊他人的可能性，⬀在了這兩

種可能性，就可證成刑法第150條所要求的不法內涵。問題在於如何

把這兩項要素，具體地納入構成要件要素的解釋。 

可以考慮的方向是透過「具體危險犯」，亦即要求必須發生特

定「中間結果」52，這種中間結果通常是犯行完成之後，出現特定外

在情狀，在該外在情狀出現時，即可肯定行為人已經製造了上述危

險性；然而，刑法第150條的犯罪結構中，並沒有獨立於行為的結果

要素，解釋時強硬加上法條未予規範的中間結果要素，一來恐怕違

反立法意旨，二來法院也容易無所適從。 

倘若具體危險犯的解釋角度並不適宜，另一個可行方向是理解

本罪為抽象危險犯53，透過「在公開場所施強暴脅迫於原定攻擊對

象」，從而可以推定，可能出現於犯行現場的群眾，會產生周邊不

特定他人的危險性。這樣的理解方式可以符合法條文義，但勢必面

臨兩項批評：其一為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推定，勢必前置化犯罪處罰

的時間界限；其二，從法條文義來看，聚集的行為人只需要對特定

被害人施強暴、脅迫，就可以成立本罪，但向特定人施強暴、脅迫

的行為，如何能夠推定「已危害不特定多數人法益」，若無進一步

解釋，根本欠缺充分足可彰顯法益危險性的判斷指標。 

為了解決前述兩點質疑，筆者認為，為兼顧立法者設定為抽象

危險犯的理念，同時讓定型行為與法益的推定危險之間產生合理關

聯性，或可考慮採用適性犯（Eignungsdelikt）觀點進行解釋54。申言

                                                      
52  具體危險犯說的「危險中間結果」，即為前文提過的法益危險「判斷指標」。 
53  亦認為本罪屬抽象危險犯，參考陳子平，同註26，頁778。 
54  有關適性犯之概念，係指對於法定構成要件行為予以限縮解釋，亦即從「行為

時」（ex ante）的角度切入，要求該特定構成要件行為，於其行為之時，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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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者規範的定型構成要件行為，不能僅符合法條的⫿面要

求，還必須具體判斷該行為實行同時，考量行為本身與「行為時」

（非行為後！）的周邊情事，足可認定產生法益充分的危險性，才

能成立犯罪55；亦即，當行為人「聚眾而施強暴脅迫行為」或「在場

助勢時」，群體的狀態必須有充分事實（集體情緒激化，進而可能

攻擊周邊之不特定他人法益），足可證明行為引發危險的適性，具

體應用即是對「強暴、脅迫」行為的限制解釋，亦即，聚集的數行

為人不能只是單純對他人施強暴、脅迫，而是必須以「適於危害法

益的方式」（適性）實行強暴脅迫56。 

以「強暴、脅迫」手法的解釋為例，強暴指施用有形力，其施

用對象包括他人人身與財物，現行學說即參考德國刑法第125條規

定，認為強暴行為可施用於人身或財產，脅迫則指對前述強暴行為

的惡害通知57，不過筆者必須指出，主流見解解釋來自強調保護公眾

集體主觀信賴的公共安全觀點58，然此種主觀信賴不足以成為保護法

益，因此必須限定為不特定多數人總合利益，此類保護內容，非常

接近公共危險罪章的保護對象，而我國刑法公共危險罪章僅保護多

                                                                                                                             
具備損害法益的潛在可能性（所謂之「適性」），如果只是形式上符合該構成

要件行為，但實質判斷上欠缺損害法益的危險性，則應認定不該當構成要件行

為，從而不成立犯罪。僅參考李聖傑，適性犯概念在我國實務之探討，法務通

訊，2977期，頁3-6（2019年）。Vgl. auch Peter Cramer, Der Vollrauschtatbestand 
als abstraktes Gefährdungsdelikt, 1962, S. 74 ff.; Andreas Hoyer, Die Eignungsdelikte, 
1987, S. 93 ff.  

55  近似解釋角度，參考謝煜偉，同註28，頁88-89。 
56  傾向從適性犯（或謂：抽象具體危險犯）角度限制解釋，vgl. Tiedemann, a.a.O., 

S. 766.  
57  德國學說見解vgl. NK-StGB/Ostendorf, § 125 Rn. 17, 20.  
58  就此參考許澤天，同註29，頁64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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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的生命、身體與財產59，本於同一角度的解釋，定性保護法益

時，應該脫離所謂主觀的公共安全信賴，而朝向多數人事實、客觀

面向的公共安全，強暴自應理解為對他人人身或財產的有形力行

使，那麼脅迫自應接續理解為，對於相當人施以惡害通知，其內容

為「將實施前述攻擊人身或財產的強暴行為」。 

然而上述討論的強暴、脅迫並不充分，還須考量行為與不特定

多數人利益之間的適性關係，筆者認為必須從兩個方面判定適性，

從而限制本罪的成罪手法：第一，聚集的數行為人，必須產生攻擊

情緒的激化現象，亦即數行為人在攻擊他人過程中，依恃彼此互為

補充性的地位，進而產生集體攻擊情緒高漲，此項要件應屬構成要

件危害法益的基本路徑，必須在個案判斷是否滿足60。 

第二，行為人施強暴、脅迫時，必須有周邊事實能推定可能危

害法益，這些周邊事實包括數行為人主觀預擬的攻擊計畫，以及在

攻擊計畫執行中，因為情緒激化而客觀上實現的攻擊效果，依筆者

之見，或可區別為幾種不同情況： 

(一)若數行為人一開始計畫攻擊「不特定人」，當其事實上對於

                                                      
59  參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刑事判決：「所謂『致生公共危險』，

指在客觀上已有發生具體公共危險之事實存在為必要，即採具體危險犯之立法

規定，其具體危險之存否，自應[……]行為是否明顯威脅不特定多數人生命、

身體、健康或財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綜合予以判斷」，本判決雖然指具體

危險犯，但論及公共危險所波及的個人利益態樣，則無二致。 
60  近期學說見解有指出本罪之成立，應排除對執行職務員警的強暴脅迫行為（陳

德池，同註28，頁205），此項見解有待商榷。依本文所見，重點不是員警是

否納入攻擊對象，而是能否從對員警的攻擊行動中，觀察得到外溢於不特定他

人的法益危險性，例如行為人於集會遊行期間攻擊員警，但無任何跡象可得論

斷有攻擊周圍不特定路人，即應排除，但若群眾已經被激化至攻擊周圍路人，

則應考慮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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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不特定人施用強暴、脅迫行為，即已實現對於不特定人的

法益攻擊效果，可成立本罪61。 

(二)若數行為人一開始僅計畫攻擊「數目較多之特定人」62，考

量被害人數目甚多，雖屬人數特定，但既然有數位潛在可能被害

人，數行為人無論如何都可能進一步擴大攻擊範圍，基此，只要行

為人對預擬數對象的其中一人，實行強暴、脅迫行為，即可推定勢

將擴大至其他特定人，考量人數甚多，這種關係極度接近對於不特

定人所實行的攻擊行為，結論上亦可該當本罪63。 

(三)至若數行為人一開始鎖定「數目較少之特定人」，此種狀態

較不易延展至不特定多數人，因此必須有更具體發展方可達成危害

法益的推定效果，筆者認為必須已經事實上攻擊原鎖定對象以外之

人，才能接納已經符合危害法益的推定效果。 

相反來看，在下列情況中，則應否認犯行的適性關係，而認定

不成立犯罪： 

(四)數人聚集於公共場所，施用強暴脅迫行為攻擊特定被害人，

其目的單純出於報復或尋仇，且有特定計畫，且眾人情緒未失控，

或者其攻擊意向目標極為明確，根本不⬀在攻擊周邊他人的可能

性，此時不足以產生危害法益的適性，應否認犯罪的成立64。 

(五)數人在公共場所聚集中，因受他人先行不法侵害的攻擊，該

數行為人為了保護自己，對於原發動不法侵害的侵害者實行反擊行

                                                      
61  Matt/Renzikowski/Kuhli, StGB, 2. Aufl., 2020, § 125 Rn. 9. 
62  其人數必須達到相當之人數，而不能只有一位、二位或三位之特定對象，至於

要達到多少才算此類，原則上應委諸實務見解形成。 
63  Matt/Renzikowski/Kuhli, StGB, § 125 Rn. 9; MüKoStGB/Feilcke, § 125 Rn. 19. 
64  MüKoStGB/Feilcke, § 125 R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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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此類情況中，重點在於反擊特定對象的攻擊，應認定不符合

犯行適性，故不成立本罪65。 

在以上情況，個案中行為人所實行的強暴、脅迫行為，也就不

⬀在「適於產生不特定他人受攻擊的危險性」，自應否認犯罪的成

立。 

必須特別說明，依筆者見解確實可能造成法院個案適用的不穩

定性，特別是個案如何精確地判定是否有危險適性，是否能夠會造

成適用的不一致性，恐有疑問。然依筆者之見，之所以必須透過危

險適性概念，藉以平衡社會治安保障與個人自由權利的不同需求，

實因立法錯誤所致，釜底抽薪之計當然是重新立法，但在立法之

前，仍須發展出有意義且符合刑法基礎理論的解釋策略限定成罪範

圍，個案適用可能的不穩定，也就是為了強化保障被告權利所不得

不然的副作用。 

綜合上述分析，透過適性犯的中介解釋，可以對刑法第150條的

「構成要件行為（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添附「行為之

具體危險」的判斷要素，判斷該具體危險所仰賴的事實基礎，並非

「行為後」的外在狀態改變，而是「行為時」的眾人情緒、可得預

期的失控狀態、周邊他人情狀、受攻擊特定人是否反抗而致生集體

暴力心理狀態的揚升等，綜合這些行為時點的事實，才可以判定該

構成要件行為有無足生危險適性，滿足該危險適性的行為模式，始

能該當本罪構成要件行為。 

                                                      
65  Matt/Renzikowski/Kuhli, StGB, § 125 R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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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構成要件行為的限定 

接下來討論本罪最具核心關鍵議題：是否數行為人在聚集之

時，必須有接續將施強暴脅迫意圖？實務判決大致傾向肯定見解，

倘若數人聚集時出於單純遊玩或聚會目的，並無強暴脅迫意圖，僅

因嗣後一時與他人發生口角，眾人之部分施強暴脅迫行為，即不成

立犯罪；相對於實務見解，近期學說則有主張此項見解並不可採，

「人群的敵意不需要在聚集前就已形成，更不需要一開始就有從事

暴力的計畫」66。 

先談實務見解，已如前文所述，肯定說理由包括兩點：(一)本罪

之構成要件行為包括「聚集」與「參與強暴脅迫」，行為人必須在

實行第一階段的聚集行為時，就⬀在後階段犯罪意思，否則難以符

合主觀故意必須自始⬀在的刑法基本命題；(二)刑法第150條是抽象

危險犯，其處罰過廣，故應限定行為人在聚集之始就⬀在強暴脅迫

意圖。 

先談第二點理由，筆者認同刑法第150條屬抽象危險犯的定位，

誠如學說所見，抽象危險犯處罰過廣，的確有合理限縮必要，但要

個案限制抽象危險犯的適用範圍，不是任尋某一個構成要件要素，

然後盡可能讓該要素不成立，而是應該具體地分析抽象危險犯的法

益危險性何在，確認法益危險性所連結的構成要件要素，透過具體

化該要素的危險屬性以進行限縮。已如前述，刑法第150條的危險特

性，在於「集體情緒失控而攻擊不特定他人的可能性」，連結此項

要件的核心元素，應該是眾人在施強暴脅迫同時的周邊情狀，有無

足可提高集體心理激憤感，進而致令失控並攻擊周圍的不特定他

                                                      
66  許澤天，同註29，頁645。 



108  《成大法學》第44期（2022年12月） 

 

人，在適性犯的解釋視角下，危險性連結了強暴、脅迫實行時的周

邊情狀，此為法益危險所繫，也是限縮解釋的重心；至於眾人一開

始聚集之時，有沒有對於「特定被害人」施強暴脅迫的意思，與本

罪的危險性要素並無關係，即使眾人聚集之時，已有對「不特定被

害人」施強暴脅迫意思，此項事實至多只對後續判斷強暴脅迫實行

時，較易認定行為危險適性，相反以觀，縱或數行為人在聚集時無

此項犯意，也不必然排除接續的危險適性，只要「聚集後」共同產

生攻擊意思，進而激化侵害意思，然後在公共場所攻擊不特定人，

仍然可以滿足本罪。一言以蔽之，實務理解本罪為抽象危險犯並試

圖限縮解釋的初步進路，殊值贊同，但要求聚集時就有主觀犯意，

恐怕不能吻合抽象危險犯的理論基礎67。 

再來討論實務擴大解釋本罪構成要件行為的看法，依現行實務

見解，本罪犯行包括「人群聚集＋強暴脅迫時的參與」等兩部分行

為模組68，從結果來看，固然能透過擴大犯行，從而控管本罪適用界

限，然而更應思索的議題其實是，究竟本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得否擴

大至聚集行為？依本文之見，人群的「聚集」狀態，只是伴隨真正

犯罪行為「強暴脅迫的參與」一併實現之情狀要素，亦即，強暴脅

迫等行為，必須在多數人聚集情況下，由其中部分群眾實施，只要

強暴脅迫來自集結群眾，並且由群眾本於共同侵害意思，形成集體

力量，從而產生相互支援攻擊效能的現象，就可以成立犯罪，本罪

成立要件應該是強暴脅迫須在「群眾共同集結而形成集體力量」的

                                                      
67  與本文出發點相同，但結論不同，仍理解「聚集三人以上」是構成要件行為的

看法，參考謝煜偉，同註28，頁90、92-94。 
68  採此見解者，例如陳子平，同註26，頁778（惟此為舊法之理解，但應與新法

解釋無重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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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狀態下達成69，「聚集」並非本罪的構成要件行為。之如此解釋

的理由有三點，茲說明如下。 

第一，雖然本罪要求群眾集結，須有群眾集結才有情緒失控風

險，然而本罪關切的危險源，不是來自群眾一開始就本於強暴脅迫

意圖而眾集的現實情況，而是聚集後因為周邊影響因素，使得情緒

失控的眾人可能失控，釀成嚴重後果，在此意義下，只要群眾在施

強暴脅迫同時，出現了上述失控危險性，就足以成立本罪；至於群

眾集結之始，有沒有想要實施強暴脅迫，其實無關本罪所要處罰的

定型危險。 

事實上，即使主張「聚集三人以上」屬於構成要件行為的見

解，也認可聚集是繼續性的概念，即使一開始聚集並無犯意，只要

在聚集的繼續狀態延伸下，多數行為人產生本罪犯意，同樣可以成

立本罪70。這就表示重點並不在於自始聚集當時眾人的目的或計畫，

而是聚集時因為群眾心理學，進而茲生的集體性攻擊不特定他人意

思，基此，解釋上強行要求聚集時就⬀在攻擊意思，卻又接受聚集

無犯意而嗣後出現的例外事態，此項要求限制犯罪功能恐怕相當有

限。 

第二，如果把聚集及強暴脅迫的參與作為本罪構成要件，本罪

就必須理解為具有前、後行為模式的複行為犯，一般來說，複行為

犯之所以⬀在，是因為前行為能影響後行為與損害結果，而且前行

為能夠形成特定的行為非難，形成法益損害的加乘作用；以強盜罪

                                                      
69  相近意見，參考薛智仁，同註43，頁163-166；陳德池，同註28，頁211-214；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17版，頁95-96、135（2021年）。盧教授同樣將聚集

三人以上理解為「行為情狀」而非構成要件行為。 
70  謝煜偉，同註28，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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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雖然結果是後行為竊盜行為致生的動產損失，但前階段的妨

害自由行為有兩個功能：一方面讓取財的機會成為可能；另一方

面，透過妨害自由的干擾，讓被害人在不意願的狀態下失去財產，

這裡同樣會產生附帶性的自由法益干擾。如可接受前述觀點，複行

為犯罪結構本質上並不吻合刑法第150條，本罪著重處罰群眾情緒失

控而外溢攻擊效能至不確定他人的危險性，此種危險性只需要在後

階段強暴脅迫時點出現，就構成可罰的正當理由，眾人在集結時有

沒有攻擊意圖，根本無關後階段強暴脅迫實施時的危險性，即使眾

人一開始沒有攻擊意圖，但集結後突發生產生強暴脅迫意思，甚至

有攻擊周邊他人的提議，從而產生失控可能性，這種情況所產生的

危險性，完全不亞於眾人一開始有攻擊意圖而集結。質言之，本罪

只需要後行為實行時產生失控風險，就有處罰群眾必要，根本不用

判定集結眾人最初目的為何，這表示前行為無助提升後行為的不法

內涵，不宜用複行為犯來理解刑法第150條。 

第三，與我國刑法第150條相近的立法例，應該是德國刑法第

125條，該條同樣要求數行為人必須形成人群（Menschenmenge），

但更精確用語則是，強暴、脅迫行為源自人群而為其所實行（Die 

Gewalttätigkeit bzw. Bedrohung muss aus seiner Menschenmenge heraus 
begangen warden）71，德國法對此理解即是，人群的⬀在是強暴、脅

迫實行過程中的來源，並伴隨著其實行而⬀在，但構成要件行為只

限於強暴脅迫，以及各類參與強暴脅迫的行為方式72，但不包括聚集

人群的前行為。此項解釋應屬的論，從比較法觀點來看，也更可看

出我國擴大構成要件行為定性實非允宜。 

                                                      
71  AnW-StGB/Schlieffen, § 125 Rn. 5.  
72  AnW-StGB/Schlieffen, § 125 Rn.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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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討論，聚集眾人的行為顯然不是本罪構成要件行為，

只是形成強暴、脅迫的來源與伴隨狀態而已。倘若可接受上述看

法，那麼要求眾人形成集團自始就有強暴脅迫的主觀意圖，也就是

不合理見解，因為在該時點，行為人根本還沒開啟本罪的犯罪流

程，縱或數聚集者有攻擊他人的犯意，只要還沒把攻擊行動客觀實

現化，單純客觀上聚集眾人的行為本屬合法，要求客觀合法行為的

實行者有不法侵害犯意，不僅錯誤理解了本罪的非難核心，更是完

全不符合刑法體系的觀點。 

基此，參與聚眾的數行為人，只要在實行強暴脅迫之時，主觀

上認知到眾人相互仰仗而共同侵害被害人，基此意思更預見可能會

有失控的危險性，即可滿足本罪所要求的主觀要件，至於在聚合之

始有沒有共同實行強暴脅迫的意思，則非本罪所要求的主觀犯意73。 

三、犯罪參與問題 

再來討論本罪的犯罪參與，實務本於法條文⫿，區別行為人的

參與方式為首謀、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與在場助勢者等三類，具體

定義上，首謀向來被理解為：「犯罪之行為主體為多數人，其中首

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體犯罪行為之地位者而

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第1904號判決意旨參照）」，下手實施者

則為：「在聚眾鬥毆之現場，著手於強暴脅迫之人而言」，至於在

場助勢指：「在聚眾鬥毆之現場，並未下手施以強暴脅迫，而僅給

予在場之人精神或心理上之鼓勵、激發或支援，因而助長聲勢之

人」74，實務在此完全依個人參與犯罪的個別行為，具體決定行為人

                                                      
73  相近觀點，參考陳子平，同註26，頁702-703、778-779。 
74  以上定義均參考自臺中高分院110年度上訴字第1251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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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罪名及相應法定刑。 

相近於實務見解，學說意見則更清楚地認為，本罪屬於必要共

犯的聚合犯構成要件75，不以共同正犯的方式採取單一罪名論罪，而

應依個別行為人的參與方式決定其構成罪名；近期學說則有參考德

國舊法規定，認為「施強暴脅迫」是客觀可罰條件，本罪的基本構

成要件行為是在場助勢類型，而首謀及下手實施則為加重型的構成

要件行為76。 

對於上述爭議，筆者則有不同看法。本罪的確屬於必要共犯的

聚合犯條文，應該依個別參與手段論罪，然而，這不代表必須將在

場助勢直接理解為基本構成要件，相反地，正因為本罪非難的法益

危險，在於「向特定人施強暴脅迫，甚而可能攻擊不特定周邊人

士」，若沒有施行強暴、脅迫行為的參與者，則本罪危險關聯性的

前提事實根本不⬀在，也就無法推論進一步的危險性；換言之，可

能失控的群眾之數人中，必須至少有一人以上，已經下手實施強暴

脅迫行為，才能肯認整體事件的法益危險性，也才有後續制裁必

要。故依筆者之見，本罪基本構成要件應理解為「下手實施強暴、

脅迫」，群眾必須至少有一人以上可以該當此類手法，才能夠把整

體行為人納入刑法第150條的處罰範圍之內77。基此，我們可以作幾

點後續推論。 

第一，將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定性為基本構成要件行為，那麼未

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的參與者，依刑法共犯法理，應視有無犯罪支配

而論以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的共同正犯或共犯，然因立法者透過法律

                                                      
75  盧映潔，同註69，頁135。詳細討論參考李錫棟，同註3，頁740-752。 
76  許澤天，同註29，頁642。 
77  類似觀點，薛智仁，同註43，頁166，auch vgl. Rotsch, a.a.O., S.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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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表達出聚合犯的論罪意旨，因此未下手實施者，只要能符合在

場助勢的基本條件，不論其有無犯罪支配，均應轉論為在場助勢罪

名，此種解釋方法的原始論理，在於把聚合犯構成要件當作是一種

立法者特設論罪方法78，既然是立法者意旨，在聚合犯的邏輯前提

下，自應予以尊重。 

第二，既然真正構成要件是下手實施，那麼法條提及的「施強

暴脅迫」，就不應理解為客觀可罰條件，反而是典型的構成要件行

為，此項要件負有兩種不同功能，對於下手實施的行為人而言，正

是具體描述「構成要件行為」的整體文⫿；而對僅在場助勢者或首

謀來說，因為構成要件預設了多數共同參與者的⬀在，「施強暴脅

迫」用以描述最重要參與者的行為模式，不論在場助勢，或是首

謀，其危害法益的立論基礎，都架構在下手實行者的行為，考量立

法者獨立出在場助勢／首謀的特別要件，因此不再適用刑法總則的

正、共犯方法論罪。無論如何，由於有其他人施強暴脅迫，才能使

得在場助勢／首謀等行為，足可啟動而引爆群眾失控並攻擊不特定

他人的危險性，該要素自應屬於關涉法益的構成要件要素，而非客

觀可罰性條件。 

第三，至於「在場助勢」應該如何定義？學說多數定位為至少

要達到物理或心理幫助程度79，但筆者認為應該要更精確定性。申言

之，助勢必須有增加現實的危險效果，(一)在場者若提供關鍵性的物

理幫助（提供他人實行強暴的武器），大致可以認定成立，至若(二)
行為人雖在場，卻只提供心理意義的幫助時，則必須煽動群眾或大

                                                      
78  此項論罪方式亦涉及證明上的困擾，vgl. Christian Fahl, Anmerkung an BGH, 

Urteil v. 24. 5. 2017 – 2 StR 414/16, JR 2018, S. 107 (112).  
79  陳子平，同註26，頁69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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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咆哮，至少有這些可提高群眾集體情緒失控的積極促進效能，方

能認定確有「助勢」80，如果(三)僅只單純在場，卻提供可有可無的

物理工具（提供強暴者開水解渴），甚或(四)毫無任何實質心理意義

的促進機能（純粹靜默待在現場），雖然不能否認該參與者在場或

可提供相當程度的心理安全感，但上述兩種欠缺現實助勢作用的參

與方式，不宜理解為法條所要求的「助勢」，否則無異制裁處罰一

個價值中性、且難以判定其法益危險關聯的行為模式81，尤其考量前

文所述，該「純粹在場的行為人」本質上只有和平集會行為，並沒

有直接在刑法分則構成要件禁止的充分理由，不能適用刑法第150條

在場助勢型的正犯，至多僅可論以本罪的心理幫助犯82，然而要論以

心理幫助犯，必須作為本罪的正犯已經啟動強暴、脅迫行動，而且

純粹在場者已經明確表達支持其後續行動的態度，方可認定其心理

幫助確實提高本罪正犯的犯意決意，否則單純在場，亦不表態是否

支持的行為人，恐怕尚不符合必須以不容許風險效果資助正犯的幫

助犯法理83。 

第四，而在網路時代，若行為人的參與方式是透過網路軟體方

                                                      
80  Vgl. Arndt, a.a.O., S. 224 ff.  
81  類似意見，vgl. Fahl, a.a.O., S. 112.  
82  後續問題則是，若論心理幫助犯時，理論上其所幫助的正犯，應該不是在場助

勢者，而是下手實施者，亦即在場者會成立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正犯的幫助犯，

然而接下來就會出現輕重失衡的結論，此即「下手實施型的心理幫助犯（得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責可能重於「在場助勢型的正犯（1年以下有期徒

刑）」，但前者的不法內涵顯然低於後者，此項問題須待後續研究。相異於

此，德國立法甚至擴張正犯，一併納入積極促成群聚施暴的行為，也因此有認

為德國法採取單一正犯概念設計本罪，dazu vgl. Rotsch, a.a.O., S. 577, 580 ff.  
83  有關在場與幫助犯的關係，vgl. Arzt, a.a.O., S. 271 f.; Gerhard Werle, Die 

„Teilnahme“ am Landfriedensbruch, in: Karl Lackner-FS, 1987, S. 481 (486 ff.), vor 
allem S. 49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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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場」，例如在他人施強暴脅迫時，以即時視訊方式連結，能

否該當「在場助勢」，即生疑問。雖然近期有從網路發展的角度，

主張政策上應考慮涵納網路連線型的關鍵人物參與，不過這是因為

德國法採取單一正犯結構設計法條之故84，但我國現行法未如德國

法，仍在本條有正／共犯模式的適用，故筆者認為，倘若參與者僅

網路連線參與，尚難理解為「在場」，在場毋寧應限定在物理意義

的空間周邊，網路連線者至多只能成立共犯85。 

四、加重要件的解釋 

最後則討論本次新修的兩項加重構成要件，第1款加重的是行為

人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兇器定義大致上與實務既有見解相

當，而危險物品應該從其可能用來攻擊人身的角度予以定性，解釋

上應無過多問題86。不過，法條上要求「意圖供行使之用」，此項意

圖究竟要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立，即生疑問。主要案例應該是行為人

一開始攜帶特定危險物品時，主觀並無犯意，接續與他人聚集時，

行為人亦未生犯意，但後來因事態演變，行為人帶著該危險物品，

併同其他參與者而實行強暴、脅迫或助勢。此時「自始攜帶時」無

使用意圖、且「聚集時」亦無使用意圖，卻攜帶參與後續行為者，

能否適用加重要件，即有疑問。 

舉例來說，裝潢工人甲下午預計要至工地修繕，因此攜帶螺絲

起子在身上，甲上午先前往朋友聚會，在聚會中與鄰座客人一言不

                                                      
84  Vgl. Heinze, a.a.O., S. 896 ff.  
85  非在場者依我國學說見解，可考慮成立幫助犯，例如許澤天，同註29，頁

653。但亦有主張應獨立立法處理，參考李錫棟，同註3，頁751-752。 
86  只要依物之性質，依其客觀屬性，使用後可能帶來人身嚴重侵害，即可列入危

險物品範圍，例如汽油。Dazu Matt/Renzikowski/Kuhli, StGB, 2. Aufl., 2020,   
§ 125a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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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甲與數位朋友共同毆擊該客人，並因集體情緒失控，一併打傷

前來勸和的服務生。在這個案例中，甲知悉自己攜帶兇器，但攜帶

起子的目的，絕非出於用以犯罪意思，而在甲陷於聚眾狀態下與他

人發生強暴脅迫行為時，事實上也沒有使用於本罪實行，能否及在

何種情狀下能適用加重要件，就有解釋必要。 

如前所述，我國實務不要求自始攜帶時就要有犯罪目的，只要

事實上於犯罪實行時攜帶，行為人知悉，且⬀在可能使用於犯行的

意圖即可。筆者認為這是正確解釋，尤其考量法條的文⫿內容，即

使行為人出於職業務目的而攜帶起子，並沒有排除於法條文⫿的必

然性87，換言之，判斷時加重要件的主觀行使意圖時，不用關切「自

始攜帶時」、「聚集時」行為人的想法為何，只要在「著手實行強

暴脅迫」或「在場助勢」時，行為人主觀上決定將於接續流程中使

用身上攜帶的兇器或危險物品，藉以進行強暴脅迫行為，就可以認

定行為人主觀上已具備供行使之用的意圖，以上例來看：甲出門時

及與友人聚集時，雖然都欠缺行使意圖，但這些主觀想法與本罪無

關，真正關鍵的時點，在於甲與鄰座發生衝突，而「著手毆擊對方

（強暴）」時，只要甲心裡決定使用起子當作攻擊武器，即便甲嗣

後未真正使用起子，就可以適用加重要件。實務見解看法大致可茲

贊同，不過還須更精確地，判斷行為人在啟動犯罪行為時，究竟有

無主觀意圖要素，才能確認行為人能否適用第1款的加重要件88。 

至於第2款「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立法者選取的

文⫿，在解釋上有兩種可能性，可以解釋成具體危險犯，也可以解

                                                      
87  Vor allem vgl. Matt/Renzikowski/Kuhli, StGB, § 125a Rn. 6.  
88  學說更有主張必須觀察行為人「有無使用兇器來施強暴或脅迫」，此項見解誠

屬的論，但已經屬立法論層次，而不是解釋論層次。參見謝煜偉，同註28，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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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成加重結果犯，這兩種解釋的主要差別，在於「公眾或交通往來

危險」的主觀要件，如屬具體危險犯的規定，那麼行為人對該危險

必須有故意，倘若理解為加重結果犯，則只須依刑法第17條符合能

預見的要求即足。就此疑義，立法理由中並未言明，已如前文所引

判決，我國實務就此採取具體危險犯說，考量加重結果大多是具體

被害人死亡或重傷害，幾無以公共危險作為加重結果，此項見解可

茲贊同。 

此外，第2款仍有兩個解釋疑義：第一，本款的危險內涵包括兩

類，第二類「交通往來危險」應指在道路上犯之，造成交通參與者

的 危 險 性 ， 但 第 一 類 究 竟 是 「 公 眾 危 險 」 還 是 「 公 眾 往 來 之 危

險」，則不無疑義。立法理由中僅單純指出：「於車輛往來之道路

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

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從其理由文義來

看，似乎傾向公眾往來危險的解釋，但若採此項解釋，則根本不需

要區別兩類危險結果，不論「公眾往來危險」或「交通往來危險」

均以交通參與人的人身利益為考量核心，這將使法條用語成為贅

文，但某程度上可認為是較合理的解讀。 

第二，至於如何判斷交通往來危險？這個問題要回到本罪原始

非難重點，已如前述，聚集數行為人可能因情緒繳化，攻擊不確定

人，致其人身危險性陷於危險，若對不確定人的攻擊危險性發生於

交通通路上，由於交通工具有相當速度，甚至會造成影響範圍增加

及損害加重的風險，基此，只要聚眾施強暴脅迫的場所位於眾人往

來交通通路上，大致可認定成立此項具體危險犯要件89。 

                                                      
89  相同方向，參考謝煜偉，同註28，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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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刑法第149條之解釋疑義 

一、保護法益疑義 

最後分析我國實務較少適用的刑法第149條，第一個問題涉及本

罪保護法益。雖然第150條可以合理地連結群眾失控危險性，此種法

益與國家機能無關，不能理解為國家法益，但第149條的構成要件

中，一併納入行為人違抗公務員合法解散命令的要件，能否因公務

員參與其中，而將之理解為國家法益？ 

嚴格來說，不論定位為國家或非國家法益，僅具有理論意義，

實務意義其實有限；但純就理論面來看，筆者仍認為第149條無涉國

家機能。主要理由在於：主管機關本來就負維持秩序義務，面對群

眾集會時更是如此，主管機關的此項義務，並不會因為設於構成要

件中，就會使得「意圖施暴而違法集會」的行為，提高至影響國家

公務活動運作機能，否則侵入公家電腦、侵占公有財產都可以算是

國家法益犯罪，但顯然這不是刑法迄今的理論立場。 

換言之，從解釋論的角度來看，主管機關在現場發出的合法命

令，只是用以判斷失控危險性的具體指標，立法者認為，縱然群眾

還沒攻擊特定人，尚難判定失控的抽象危險性，但若有「違抗解散

命令」三次，此種和平的不作為已經達到可前置的抽象危險，故有

可罰之處。不過從立法論的角度來看，刑法第149條的入罪化不無違

反憲法保障集會權，究竟此種處罰客觀上純粹和平、尚無動用暴力

活動的集會行為，是否有處罰正當性，甚至能否在憲法上通過干預

集會自由的比例原則審查，都有重大疑慮90，就此問題已經超出本文

                                                      
90  深入分析，vgl. Kühl, a.a.O., S. 238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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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處理範圍，以下的討論僅純就解釋論提供尚能接受的解釋方

案。 

二、構成要件解釋 

已如前述，本罪群眾雖然群聚，但客觀行為上僅只違反主管機

關的解散命令而已，依多數見解，此種違反解散僅只構成純正不作

為犯91，然就其客觀行動來說，其實數行為人只有參與和平集會，固

然主觀上⬀有強暴脅迫行為的施行意思，但畢竟尚未實現，不宜納

入刑法處罰之列。不過，既然立法者已經如此規定，解釋上仍應該

依前文意旨，將第149條理解為第150條的定型關係（必須違反三次

解散命令）之前置處罰規範，相關要素的解釋，同樣要比照第150條

所述。 

進一步問題則是：立法者在本罪中納入「意圖為強暴脅迫」的

後行為意圖，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單純不解散的群眾具有此項後行為

意圖？由於第149條的群眾絕對不能施強暴行為，但又要足以判斷其

有後行為意圖，可行的判斷走向，恐怕是這些尚屬和平行為的群眾

已經口出惡言，甚至群眾已經脅迫，將要施行強暴行為，否則根本

無從判斷其後行為意圖，換言之，若要能具體確認群眾的意圖，恐

怕必須聚集之人須已表達脅迫意思，如此一來，本罪要件可能與刑

法第150條的「施行脅迫」型相互重疊，造成判斷與界分適用法條的

重大困擾，由於實務尚未有相近案例，未來如何發展，仍待觀察92。 

                                                      
91  陳子平，同註26，頁774；許澤天，同註29，頁643。 
92  近期另有見解強調必須達到構成本罪行為人中，必須至少有部分行為人已經攜

帶兇器，未攜帶兇器者才能以情緒失控的指標認定成立本罪，該見解更認為首

謀、助勢均非構成要件行為，而是參與狀態（陳德池，同註28，頁207-
210）。此上述見解筆者有不同看法，固然關鍵犯行是不解散，但在不解散的



120  《成大法學》第44期（2022年12月） 

 

此外，前文提及的實務案例中，實務竟有負責現場維安的公務

員，在2分鐘之內總共四次要求群眾解散，而群眾在四次要求下均未

解散，接著就把群眾依刑法第149條移送。依本文之見，由於成罪要

件是三次命令的「不解散」，因此每一次命令都要提供群眾可能解

散的機會，而在群眾聚集場合，解散需要相當時間，若個案已經有

群眾聚集，恐怕根本不可能在2分鐘內產生四次充分時間的解散機

會，更精確地說，要能成立本罪，群眾必須享有至少三次的「受解

散命令後之充分解散機會」，如果每次解散命令之間時間太過促

狹，根本無從有效解散，那麼自第二次的解散命令開始，就應該認

為因欠缺充分解散機會，由於沒有履行解散作為義務的個別能力，

其解散之命令實無法產生作為義務，故應該認為，該案被告只被主

管機關諭知1次的解散機會而已，不能成立第149條罪名。 

陸、結  論 

以上簡要分析有關聚眾妨害秩序罪的修正理由、實務現況及解

釋疑義，以下簡要整理筆者的基本論點： 

一、聚眾妨害秩序罪保護位於眾人強暴、脅迫對象周邊的不特

定人利益，此種利益被實務理解為社會安寧秩序，其實質內涵即上

述不特定人之人身法益總集合，此種利益應屬於社會法益而非國家

法益。 

                                                                                                                             
同時，行為人是否為首謀／助勢，則屬不解散同時點的伴隨性行為方式，重點

其實在於能否認定行為人是整體群眾共同不解散的首謀，助勢的成立相對簡

單，故這兩個要件仍屬構成要件行為，只不過描述行為人如何遂行不解散的方

式而已；至於是否要攜帶兇器？採此解釋雖可有效限定犯罪，但已經超出法條

文義，是否允洽即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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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眾妨害秩序罪的成立，必須符合以下基本侵害模式：聚

眾之數人因情勢變化，(一)可能陷於集體情緒失控，從而(二)可能攻

擊不特定周邊人士。上述兩項可能性必須同時⬀在，才能構成聚眾

妨害秩序罪，其中(二)的危險性不須已經實現，只要透過具體判斷指

標足可認定，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刑法第149條（三次以上之解散命

令）及第150條（強暴／脅迫的適性判斷）。 

三、立法者採取抽象危險犯設計刑法第150條第1項的法益要

件，但解釋上應改採適性犯的解釋方向，此即在「施強暴脅迫」的

行為上，添加特定的行為適性危險要素，該要素必須依「行為時」

的事實進行具體判斷。 

四、刑法第150條的構成要件行為，僅有施強暴脅迫及附加的參

與行為，眾人的聚集過程並非構成要件行為，現行實務主張聚集自

始需有強暴脅迫意圖，並非合理解釋。 

五、刑法第150條為聚合犯模式，其法律定位為立法者特設的參

與型態規範，只要在場助勢就直接論以正犯：對在場助勢而言，其

他參與者的強暴脅迫行為屬於構成要件情狀；在場助勢的手法，一

定要有積極提高危險的效果，不能只是單純在場。 

六、解釋刑法第149條時，亦應採取相同於第150條的保護法益

立場，該罪無關國家公務法益；至於每一次的解散命令，應該給予

群眾充分的解散機會，否則不應認定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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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ive Study on Offense of 
Participants’ Interference with Public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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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mendment of Art. 149 and 150 of the Criminal Code 
regarding illegal assembly and interference with public order, these 
articles tend to be used against crime of affray in practice. Furthermore, 
strict limits were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in several court decisions, 
making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and actus reus of the mentioned articles 
hard to determin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ims to further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interests, which demonstrate tha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Articles 149 and 150 is to protect personal safety of 
an unspecified number of people, instead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article thus hopes to provide a viable approach in 
legal practices by suggesting the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elements of 
adequateness to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danger, and, on the basis of it, 
attempts to propose a specific suggestion of how to limit the actus reus of 
the two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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